
臺灣橋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0年度訴字第541號

原      告  魏嘉玉  

訴訟代理人  姜讚裕律師

被      告  李春美  

被      告  川江不動產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蘇雅琪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康進益律師

            康鈺靈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民國113年12月12日言詞

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李春美應給付原告新台幣647,906元，及自民國114年5

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迵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二、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三、訴訟費用由被告李春美負擔五分之四，餘由原告負擔。　　

四、本判決第1項於原告以新台幣216,000元為被告李春美供擔保

後得假執行。但被告李春美如以新台幣647,906元為原告預

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五、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一、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

之基礎事實同一、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不甚礙

被告之防禦及訴訟之終結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

條第1項第2款、第3款、第7款定有明文。原告起訴原聲明：

㈠被告李春美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832,127元，及自

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算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

計算之利息。㈡被告川江不動產有限公司應與被告李春美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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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給付原告832,127元，並給付原告98,400元，及自起訴狀

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

息（卷一第9頁）。嗣於審理中多次變更聲明，最後變更訴

之聲明為：㈠被告李春美應給付原告2,022,732元，及自民

國114年4月29日變更聲明二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4年5月1

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付之利息。㈡被

告川江不動產有限公司應給付原告95,400元，及自起訴狀繕

本送達翌日起算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付之利

息。㈢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卷三第278頁）。經核

原告所為變更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核與上開規定相符，應

予准許。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主張：

㈠、原告於109年初為與訴外人梁騰仁結婚有購結婚新房須求，

經被告川江不動產有限公司（下稱川江公司）之居間仲介

（下稱系爭居間契約）向被告李春美洽購其所有之門牌號碼

高雄市○○區○○路00號7樓之12房屋（下稱系爭房屋）。

於買賣過程，經川江公司仲介人員二度帶同前往看屋，仲介

人員告知屋況僅浴廁較為老舊餘無問題，原告因信任川江公

司仲介人員，乃委託川江公司代為居間與李春美議價後以4,

920,000元之買賣價金成交，而與李春美於109年3月14日簽

訂不動產買賣契約（下稱系爭契約），並於系爭契約第17條

特別約定：「本買賣標的依賣方（即被告李春美，下同）告

知確無滲漏水情形。自交屋後半年內如有滲漏水，由賣方負

責修繕，但因買方（即原告，下同）裝修而致者不在此

限。」。系爭房屋於看屋時，李春美稱並無滲漏水清形，並

於買賣契約附件之「標的物現況說明書」中之「建物現況是

否有滲漏水情形」一欄勾選「否」。詎於簽定系爭契約後不

久之未滿一個月期間內之同年4月7日梁騰仁代原告約仲介人

員陪同再前往看屋時即發現系爭房屋有諸多滲漏水情形，且

系爭房屋交屋後於同年9月間連日豪雨後，原告又發現除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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漏水外，另有李春美故意不告知瑕疵企圖隱瞞之牆壁壁癌而

重新粉刷內牆之牆面產生油漆龜裂、牆壁壁癌清楚可見等諸

多瑕疵（上開瑕疵，下稱系爭瑕疵）。房屋之最主要之功能

即供人居住使用，而遮風避雨為住宅房屋之最基本要求，房

屋一旦發生滲漏水之情事，不但將致毁損屋內財物，且會嚴

重干擾使用人之生活起居，無以完足發揮其供人居住之目

的，是房屋有滲漏水之情形自屬重大之瑕疵。系爭房屋雖屬

屋齡逾26年之中古房屋，經長久使用，不免產生自老舊之折

損，然依通常之交易觀念，不得謂中古屋之交易即無需具備

此房屋住宅應具備之通常效用及品質。依系爭房屋之上開系

爭瑕疵情形，自亦屬重大之瑕疵，且系爭買賣契約第17條亦

特別約定自交屋後半年內如有滲漏水，由賣方即被告負責修

繕，再依「標的物現況說明書」中之「建物現況是否有滲漏

水情形」一攔李春美親自簽名勾選「否」，自已該當民法第

354條第2項之保證品質之情形，而有同法第360條之適用。

嗣經原告與仲介人員、李春美三方協調後李春美原同意修

繕，然嗣後李春美竟拒不負責修復，經原告以存證信函催告

後，李春美拒不修繕。

１、因系爭房屋有系爭瑕疵存在，依民法第354條、第357條、第

359條規定，原告自得請求減少其價金。　　

２、原告購屋乃購置新房居住之用，然因系爭瑕疵之諸多瑕疵未

修繕無法裝潢入住，且被告李春美於與原告協調時，復承諾

會修復，並要求原告不得自行修繕，因此原告不得自行修

繕，是於李春美未修繕完成前，原告即不得裝潢入住，而僅

能另行承租其他房屋居住，原告無奈只能另行承租其他房屋

作為住所，原告因此所生之租金費用，亦為所受損失，自得

請求李春美賠償損害。

３、另系爭房屋之漏水損害雖可修繕，但因該屋曾經存在漏水瑕

疵，縱經修復，相較於正常無瑕疵不動產而言，於市場上交

易時價格之房價必定有所減損，原告亦得請求其賠償系爭房

屋交易貶值之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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㈡、另被告川江公司之上開仲介行為，有違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

例規定之未盡仲介專業查知系爭房屋之不動產瑕疵及未協助

買受人對不動產進行必要之檢查等應遵守之義務四，應依系

爭居間契約及不完全給付之規定對原告負損害賠償責任，返

還原告給付之95,400元仲介費用。

㈢、本件曾送請社團法人高雄市建築師公會（下稱高雄市建築師

公會）鑑定，依該公會出具之鑑定報告（下稱鑑定報告）之

鑑定結果，原告請求被告給付之金額如下：

⑴、修復費用684,232元：依高雄市建築師公會訪價A、B兩家業

者估價金額分別為455,264元、297,230元，足徵目前物價波

動、人工飛漲之情，另原告自行洽請琢丰室內裝修工程有限

公司估價之金額為464,232元。又外牆部分，既經原告與鑑

定單位商定由原告自行訪價，而原告自行訪價之金額為220,

000元，應足為憑。是原告請求修復費用684,232元（計算

式：464,232元＋220,000元＝684,232元）。

⑵、租金508,600元：原告自109年5月10日起須另租屋居住，迄

至112年底始完成鑑定釐清責任；於鑑定釐清責任後 委請工

程公司修繕尚須2個月工期；另在本件訴訟審理期間，因訴

訟亦無入住，因此迄至本件訴訟言詞辯論終結之114年5月

止，上開期間之房屋租金李春美均均須負賠償責任。原告於

110年5月10日至110年5月9日止，承租於高雄市○○區○○

○路000號3樓之1房屋，租金（含停車位、管理費）為每月1

3,020元，此段期間共支出租金145,000元；於110年5月8日

起另租屋於高雄市○○區○○路00號4樓，租金（含停車

位、管理費）每月10,100元，至本件訴訟言詞辯論終結之11

4年5月止，再支出租金363,600元，前後之租金總計為508,6

00元（計算式：145,000元＋363,600元＝508,600元）。

⑶、交易貶損738,000元：本件買賣時之市價即買賣總金額為4,9

20,000元，依貶值15％之折價幅度，交易價值貶損之損失為

738,000元（計算式：4,920,000元×15％＝738,000元）。爰

依上開法律關係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如上開變更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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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聲明所載。

二、被告則以：

㈠、原告魏嘉玉與被告李春美於109年3月14日就系爭房屋簽立系

爭契約，於同年4月23日辦理系爭房屋所有權移轉登記完

畢。原告及其配偶梁騰仁於買賣契約簽立後多次看屋，於系

爭房屋辦理過戶期間亦多次至該屋檢查並且驗屋，於驗屋後

表示有漏水等瑕疵情事，經雙方多次協調，且被告李春美亦

有委託水電師傅到場了解並更換老舊水管線，爾後原告即接

受系爭房屋並於同年5月4日辦理點交完畢，若原告認有減少

價金或瑕疵之情事，原告自得拒為點收系爭房屋，並就減少

價金部分拒絕給付，惟爾後原告即接受系爭房屋並於同年5

月4日辦理點交完畢，是以，原告業已承認其所受領之物，

自無從再向被告主張。

㈡、原告主張雨水從外牆滲入，牆面有滲漏水部分，被告亦否

認，且外牆係屬公共設備，並非專有部分，應係管理委員會

為相關管理修繕。另原告所稱之「天花板、地板失去防水功

能」，依據弘曜非破壞屋檢測報告，僅有「主浴及客浴RC天

花板」，該檢測報告並未指該天花板有漏水情事。

㈢、依據弘曜非破壞屋檢測報告，排氣機故障僅表示係「客

浴」，是以應僅限定於「客浴」部分。就防災設備部分，僅

限定於「瓦斯偵測器及警報器」。另原告所主張之緊急照明

燈部分，未見有毀損之證明。退步言之，該等物品僅係動產

縱然有毀損，仍非屬於瑕疵，亦非該買賣標的之範圍，至多

僅係被告李春美附贈之物品，本不負瑕疵擔保之責，且就該

部分之毀損，並無影響該房屋之價值及該房屋之通常使用，

依據民法第354條亦非屬瑕疵。配電盤、所有插座、防災設

備部分，此係當時建商依據當時法規為設置，被告均無變

動，且該驗屋報告僅表示設備老舊，被告亦否認不具有使用

功能，該部分並非屬瑕疵。系爭房屋依建物謄本可知係於83

年5月22日建築完成之中古屋，該屋之插座均係符合當時法

令所規定，並非該屋之瑕疵。另依一般經驗法則及社會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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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中古房屋因長期居住使用及自然力或其他外力影響（例

如地震、鄰地開挖建築等），本即會有自然耗損，其交易價

格即因此折舊而遠低於新建房屋，此乃房屋買賣交易之常

態。是以，縱然防水有局部微薄濕氣（非漏水）、配電盤老

舊、瓦斯偵測器及警報器故障等情，惟尚得維持供一般居家

生活起居正常使用，已具備其通常效用，縱然有減損，惟其

程度無關重要，自不能認為係屬瑕疵。原告係以中古屋而非

新成屋之價值購買系爭房屋，其主張顯無理由。

㈣、就原告請求另租屋居住之租賃費用部分：系爭房屋並未達到

不可居住之程度，原告請求無理由。

㈤、就系爭房屋有價值減損部分：原告當時購買即係屋齡高達26

年之中古屋，並非新成屋，且被告亦有多次看屋，對於屋況

及屋齡亦已了解，甚至於點交前已有委請驗屋人員為驗屋，

並業已接受該屋而為點交完畢，又被告李春美僅係依據房屋

現況為交屋，原告之主張並無理由。

㈥、損害賠償係填補損害為目的且應以必要費用為損害賠償之數

額，系爭鑑定報告之估價修復預算書既已鑑定認所需之費用

為205,246元，自應以該預算書所載金額為據。

㈦、就滲漏水以外之其他設備部分：本件係中古屋買賣，並非新

成屋，就自然老化且已依中古屋之屋價為出售，當非屬瑕

疵。其他設備部分本屬消耗品，屬於原告看屋時即可以肉眼

發現為老舊材料，原告看屋時本即得發現系爭房屋老舊，且

檢查其所稱之消耗品是否得以使用，又原告仍願意買受系爭

房屋，業已承認並接受該屋之情況，退步言之，縱認被告應

為賠償，惟被告所出售係近30餘年之中古屋，且估價部分物

品係以新品換舊品如燈具、馬桶、插座等亦應計算折舊。

㈧、原告主張其受有系爭房屋無法居住而須另行租屋之損害，並

無理由：

１、依鑑定結果可知，系爭建物滲漏水之部分僅有1.大門玄關

（滲漏水情況並不嚴重，在鑑定人員於颱風天前往鑑定時，

僅遺留水漬痕跡，應而認防水功能有缺損，而非防水功能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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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2.房間外牆部分。3.房間內牆（浴室）部分（牆面防

水功能有缺損，而非全無防水功能）。4.設備部分（因牽涉

使用方式及年限降低原功能之效用）。

２、由上開鑑定結果可知，系爭建物之瑕疵，僅涉及大門玄關、

外牆、浴室部分，面積不大並不影響居住，故原告請求須另

外租屋之損害，並無理由。又原告得居住在娘家，亦無另外

租屋之必要。

３、系爭建物之滲漏水情形並非嚴重，並未影響系爭房屋之安

全，亦未影響原告系爭建物內一般生活起居，應無在外承租

房屋之必要。

㈨、原告主張其受有系爭房屋交易價值減損，並無理由：

　　本件瑕疵僅為輕微之漏水瑕疵。且大多數建物漏水瑕疵，通

常技術上是可以有效修復的，只是修復費用高低差別而已。

倘若短時間之漏水，其對於建物之結構安全影響是很有限

的，此與海砂屋、輻射屋等不可復原之情況大不相同。本件

亦僅係漏水修復，況且被告係以中古屋之價格出售，並非以

新成屋價格出售，而房屋修繕後本即無瑕疵，更無所稱價值

減損之情事。鑑定報告亦認「本鑑定標的物之漏水情況經研

判，在正常情形下並不會造成市場交易價值減損或房屋耗

損」等語，堪認系爭房屋漏水現象，無論客廳浴室及主臥

室，因不至對建築結構體造成影響，亦不會造成房屋耗損，

並不會造成房價減損。

㈩、被告川江不動產有限公司部分：

１、民法第565條、第567條所規定之調查義務，若未特別約定，

自以通常所能查證之方法為已足，就房屋隱藏之瑕疵諸如氯

離子含量、鋼筋輻射量、水塔供水設備、或輕微漏水（如本

件瑕疵）等隱藏之瑕疵，須待專家、儀器檢測方知者，未必

為仲介員專業知識、經驗所及，尚難期待其完足無誤之查

證。

２、本件滲漏水並非肉眼可見之情形，且被告川江不動產有限公

司之人員為原告多次帶看系爭房屋，均未發現漏水之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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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經鑑定案件會勘紀錄表，於112年7月21日其會勘內容亦表

示需於雷雨天氣候，才去了解房屋現況與滲漏之情，且其鑑

定經過亦需有降雨量大，又系爭房地於交屋之前，並未遇有

巨大雷雨或強烈颱風天之情形，被告公司人員亦無發現與知

悉外牆有滲漏水之情況，故被告公司人員憑藉目視所及範圍

及狀態記載於屋況查檢表，已符合上開規定對屋況查檢表之

要求，至為灼明。

３、被告川江公司人員確實有會同兩造去看現場及進入系爭房屋

調查，就系爭房屋之現狀為檢視與了解，並已依法交付不動

產現況說明書，並依據系爭房屋現況據實告知原告，並未違

反居間人未盡查證及告知義務，且被告已為告知系爭房屋係

27餘年之中古屋，並於系爭房屋訂立買賣契約前有2度陪同

原告帶看房屋，原告均得檢視該屋全部之狀況，被告並未有

任何隱瞞，被告已就所知之事項如實告知原告，被告並未有

違反義務之情事。原告並未舉證證實被告有違反不動產經紀

業管理條例第23條第1項及民法第567條之規定之情事，故原

告主張被告川江公司因未盡查證及告知義務請求賠償，顯乏

有據，為無理由，自無從向被告川江公司請求返還居間報酬

95,400元。

、本件原告之請求為無理由等語置辯。並聲明：㈠原告之訴及

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予

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事實：

㈠、原告魏嘉玉與被告李春美於109年3月14日簽訂系爭房屋之買

賣契約，訴外人梁騰仁為原告連帶保證人，約定買賣價金4,

920,000元，原告已109年4月23日登記為建物以及土地所有

權人。並有不動產買賣契約書在卷可稽（卷二第21-25

頁）。

㈡、原告於109年5月4日給付買賣價金4,920,000元，其中包含履

保服務費2,952元、賣方房屋稅3,157元、賣方增值稅35,656

元、代書費7,492元、代墊修繕費3,600元、給付川江公司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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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費196,400元，被告取得之價金共4,670,743元。並有價

金履約專戶明細暨點交證明書在卷可稽（卷二第29-31

頁）。

㈢、系爭房屋為83年5月22日建築完成之中古屋。並有土地登記

公務用謄本、建物登記公務用謄本、地籍異動索引在卷可稽

（卷一第37-47頁）。

㈣、原告魏嘉玉與被告李春美109年3月14日簽訂買賣契約後，僅

看屋一次，於109年4月23日登記為所有權人後之交屋前，曾

於109年4月24日請弘曜非破壞檢測工程行進行驗屋，於驗屋

之後，在109年5月4日與被告辦理交屋完畢。並有弘曜非破

壞檢測報告書在卷可稽（卷一第57-66頁）。

㈤、原告於109年5月23日以存證信函通知被告系爭房屋有瑕疵；

再於109年10月7日以存證信函向被告李春美主張解除契約或

減少價金，及向被告川江公司請求損害賠償，之後於110年3

月15日提起本件訴訟。並有109年5月23日永康大橋郵局存證

號碼第193號存證信函、109年10月7日旗山郵局存證號碼第5

6號存證信函暨回執、110年3月15日民事起訴狀在卷可稽

（卷一第67-75、85-94、9-17頁）。

四、本件爭點：

㈠、系爭房屋是否有原告主張之牆壁滲水；牆壁、天花板、地板

失去防水功能；排氣機故障；配電盤、所有插座均無接地線

和漏電斷路器；防災設備不具正常安全使用功能等之瑕疵？

如有，被告是否有故意不告知上述瑕疵，而應負物之瑕疵擔

保責任或不完全給付賠償責任之情形？

㈡、原告請求被告李春美減少價金，賠償勘驗費用、修繕費用、

系爭房屋價值減損、另覓住所之費用有無理由？如有，金額

為若干？

㈢、原告主張被告川江公司因未盡查證及告知義務請求賠償，有

無理由？

五、本院論斷：

　　按「買賣因物有瑕疵，而出賣人依前五條之規定，應負擔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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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責者，買受人得解除其契約或請求減少其價金。但依情

形，解除契約顯失公平者，買受人僅得請求減少價金。」，

民法第359條定有明文。次按系爭契約末尾亦特別約定「本

買賣標的依賣方告知確無潑漏水情形。自交屋後半年內如有

潑漏水，由賣方負責修繕，但因買方裝修而致者不在此

限。」。原告主張之上開事實，被告雖否認。惟查：

Ⅰ、被告李春美部分：　　

㈠、本件經送社團法人高雄市建築師公會鑑定之結果（下稱鑑定

報告）為：

㊀、大門玄關部分：

1.滲漏水情況：依據現況觀察，大門口玄關天花板處，確實有滲

漏水遺留水漬痕跡，防水功能確實有缺損。參照（附件7：照

片1〜5)

2.滲漏水原因：滲漏水部分為陽台外推之違規增建窗戶之天花部

分，判斷因自行增加之窗戶為架設於原有外牆之磁磚上方。故

滲漏可能原因一：滲漏水源自於粘著瓷磚之水泥細縫。原因

二：窗框内外之原有矽利康老舊損壞。

3.責任歸屬：滲漏水為外推之違規增建窗戶，一般非由該管理委

員會為相關管理修繕。因為是違規增建之窗戶，應由屋主自行

承擔可能之使用瑕疵。　　

㊁、房間外墙部分：　　

1.滲漏水情況：依據鑑定人現況判斷，（A）主臥、（B）客臥二

室、（C）客臥一室之主要窗戶周邊，及原有冷氣開口周圍，

確實有滲漏水之情事，防水功能確實有缺損。

　由漏水情況可以發現，在（B）客臥二室冷氣開口周圍及窗戶

周圍皆有滲漏水情形，且局部混凝土表面油漆剝落及白華現

象。

2.滲漏水原因：

A.鄰近冷氣開口周圍：1、未密封嚴實。2、矽利康老舊損壞導致

滲漏（詳附件7：照片19〜25）。3、冷氣開口四角45度剪力裂

縫。導致可能之滲水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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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原有鋁窗處：

　原有鋁窗之氣密性可能不足而導致此現象。因為鋁窗為83年建

築完成時所設置之外牆窗戶，並未有重新更換的情況。當時年

代鋁窗較無氣密性之功能，可 能因風勢帶入水氣導致滲水現

象。

C.主要窗戶下緣之窗台，牆面凹入處的潮濕：

　主要窗戶下緣之窗台，牆面凹入處的潮濕，現場皆有滲漏水潮

濕的情況發生。構築方式之老舊損壞：主臥室及客臥二之窗戶

下緣之窗台，為早期建築常用之增加使用面積的方式，但由於

容易因構築方式增加多處轉角或平台積水現象，而容易產生潮

濕滲漏的情況。鐵窗造成之破舊損壞：鑑定建築師於鑑定標的

物房間的窗戶均設有鋁製鐵窗，並有老舊損壞之情況。據觀察

（詳附件7：照片28)可以發現鋁製鐵窗上有直接打釘至外牆面

上，可能因此導致水泥間有孔隙滲漏。加上鐵窗有損壞減少擋

雨功能、有植物生長於外膽磁磚填缝處故而產生雨水滲漏現

象。

㊂、房間內牆（浴室）部分：

1.滲漏水情況：依據現況觀察，主臥室接連廁所之牆面，確實有

滲漏水遺留水潰痕跡及部分混凝土表面油漆剝落白華現象，防

水功能確實有缺損。（詳附件7：照片6)。

2.浴廁現況於浴缸下方無施作防水層、磁磚有部分裂縫及空鼓情

況。　 

㊃、又經本院勘驗原告提出之系爭房屋現光碟之結果（卷三第18

0頁以下）為：　 

　　「勘驗主臥室錄影光碟畫面，依錄影畫面所示，系爭房屋主

臥窗戶旁邊兩側的牆壁及窗戶有潮濕、水痕等情形（如附件

照片一、二所示），但尚未有地面積水、淹水之情形。」、

「主臥一窗戶下方有潮濕水痕情形，如附件照片三、四所

示。另主臥一冷氣孔下方，兩道牆壁夾角處亦有潮濕水痕情

形；但上開二處漏水情形均只為牆壁有水痕潮濕，並無地面

積水的情形。」、「依畫面顯示，牆壁上方有兩處漏水水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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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形，下方牆壁有面積範圍較大的水痕情形（如照片五、六

所示）；但上開二處漏水情形均只為牆壁有水痕潮濕，並無

地面積水的情形。」、「主臥一牆壁下方與樓地板磁磚間有

明顯的潮濕水痕等情形（如附件照片七所示），但上開漏水

情形均只為牆壁有水痕潮濕，並無地面積水的情形。」、

「主臥一窗戶下方牆壁與地面磁磚間有潮濕水痕情形，如

（附件照片八所示）；另窗戶下方亦有水痕潮濕情形（如附

件照片九所示），但上開二處漏水情形均只為牆壁有水痕潮

濕，並無地面積水的情形。」、「主臥二窗戶下方牆壁有潮

濕水痕情形，如附件照片十；與窗戶下方有幾處潮濕水痕情

形，如附件照片十一；四窗戶右側兩面牆壁夾角處，有大片

潮濕水痕情形，如附件十二、十三所示；冷氣孔下方亦有潮

濕水痕情形，如附件照片十四所示；冷氣孔下方兩側牆壁夾

角處亦有潮濕水痕情形，如附件照片十五所示，但上開漏水

情形均只為牆壁有水痕潮濕，並無地面積水的情形。」等

情。

㊄、依上開鑑定結果及本院勘驗原告提出之系爭房屋現光碟之結

果，堪認系爭房屋確有上開滲漏水瑕疵，原告自得向被告請

求賠償損害。　 

㈡、就原告主張之滲漏水以外之其他設備損害部分（排氣機故

障、瓦斯偵測器及警報器、緊急照明燈、配電盤、所有插

座、防災設備、清玻璃、壁磚、燈具、坐式馬桶、開關插座

及五金另料、洗臉面盆、坐式馬桶...等等部分）。經查，

系爭房屋為83年5月22日建築完成之中古屋，有系爭房屋係

之建物登記謄本可稽。而依一般經驗法則及社會常情，中古

房屋因長期居住使用及自然力或其他外力影響，本即會有自

然耗損，其交易價格即因此折舊而遠低於新建房屋，此乃房

屋買賣交易之常態，且上開設施及設備之狀況如何、是否堪

用，買受者本應於看屋時本自行堪明現況為何，而於中古屋

買賣時提出議價，亦即就房屋設備部分，本屬消耗品，屬於

原告看屋時即可以肉眼發現為老舊材料，原告看屋時本即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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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現系爭房屋老舊，且檢查其所稱之消耗品是否得以使用，

原告仍願意買受系爭房屋，業已承認並接受該屋之情況，故

如買受者於看屋時未自行堪明現況為何，自應承受此部分之

現況，而不能認為係屬瑕疵。故原告之此部分主張，即不足

採。

㈢、原告得請求之金額部分：

１、依系爭鑑定報告之鑑結定，原告得請求有關於滲漏水部分之

金額為「修復預算書」（鑑定報告附件10）中之壹13,000

元；貳1,350元；參之一2,520元、三3,500元；肆之一2,400

元、二3,600元、三1,920元；伍之一2,100元、二3,150元、

三1,680元；陸之一20,000元、二5,984元、三11,850元、四

2,800元、五4,004元、六250元；柒之一20,000元、二4,708

元、三11,775元、四3,100元、五44,330元、六250元（上開

金額合計共128,378元。128,378元÷鑑定報告金額155,574元

×100＝83%）；捌、承商管理費及利潤19,369元（23,336元×

83%）；玖、工商綜合保險費2,490元（3,000元×83%）；

拾、營業稅19,369元（23,336元元×83%）」等項目，金額合

計共169,606元。又上開項目依鑑定報告之項目內容及性質

以觀，其主要內容係屬於工資之性質，即無須計算折舊。

２、原告另租屋居住之租金部分：　　　　　　

　　系爭房屋確有多處滲漏水而不適合居住之情形，有本院勘驗

筆錄及現場照片可稽（卷三第180頁以下），故原告主張須

另租屋居住即屬有據。是原告請求109年5月10日至110年5月

9日之租金145,000元；110年5月10至112年12月及113年1、2

月施工2個月期間（原告主張於鑑定報告完成之後須有2個月

之招商及施工期間，衡諸常情及一般人之經驗常識判斷，應

合理有據）之租金333,300元，合計共478,300元部分之請

求，即屬有據，應予准許。至原告請求自鑑定報告完成之後

113年1、2月施工2個月之後，至本件114年5月言詞辯論論終

結期間之租金部分，因本件於鑑定報告完成後即已釐清兩造

之責任，原告即可施工，並無不可施工之情形，故原告請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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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部分之金額，為無理由，不應准許。

３、原告請求系爭房屋交易貶損部分：經查，

　　本件瑕疵僅為並不嚴重之漏水瑕疵。而衡諸常情及一般人之

經驗常識可知，大多數建物漏水瑕疵，通常技術上是可以有

效修復的，倘若漏水並不嚴重，對於建物之結構安全影響是

有限的，另年代二、三十年之中古屋會出現曾有滲漏水之情

形，只需修復完善，因並非新成屋，且房屋滲漏水修繕後本

即無瑕疵可言，自無所謂價值貶損之情事。參鑑定報告亦認

「本鑑定標的物之漏水情況經研判，在正常情形下並不會造

成市場交易價值減損或房屋耗損」等語，堪認系爭房屋並無

原告所主張之價值減損情形，故原告之此部分，於法無據，

為無理由。

Ⅱ、被告川江不動產有限公司部分：

㈠、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第23條第1項及民法第567條民法第56

5條、第567條所規定之調查義務，若未特別約定，自以通常

所能查證之方法為已足，就房屋隱藏之瑕疵諸如氯離子含

量、鋼筋輻射量、水塔供水設備、或輕微漏水（如本件瑕

疵）等隱藏之瑕疵，須待專家、儀器檢測方知者，非為仲介

人員專業知識、經驗及目視所及或所能得知，尚難期待其完

足無誤之查證。

２、本件滲漏水並非肉眼可見之情形，且被告川江不動產有限公

司之人員為原告多次帶看系爭房屋，均未發現漏水之情形。

且經鑑定案件會勘紀錄表，於112年7月21日其會勘內容亦表

示需於雷雨天氣候，才去了解房屋現況與滲漏之情，且其鑑

定經過亦需有降雨量大，又系爭房地於交屋之前，並未遇有

巨大雷雨或強烈颱風天之情形，被告公司人員亦無發現與知

悉外牆有滲漏水之情況，故被告公司人員憑藉目視所及範圍

及狀態記載於屋況查檢表，已符合上開規定對屋況查檢表之

要求，應堪認定。

３、被告已告知系爭房屋係27餘年之中古屋，且被告川江公司人

員既確實有會同原告多次去看現場及進入系爭房屋調查，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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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爭房屋之現狀為檢視與了解，並已交付不動產現況說明

書，而依據系爭房屋現況據實告知原告，被告既已就所知之

事項如實告知原告，並未有任何隱瞞，即不足以認被告有何

違反注意義務或違反居間人查證及告知義務情形，且原告亦

並未舉證證實被告有違反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第23條第1

項及民法第567條之規定之情事，故原告主張被告川江公司

因未盡查證及告知義務之情形，請求被告川江公司返還仲介

費用，即不足採，為無理由。

七、綜上所述，本件原告之訴，於得請求被告李春美給付647,90

6元（169,606元＋478,300元＝647,906元），及自原告114

年4月29日變更聲明二狀繕本送達翌日之114年5月1日起至清

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付之利息部分，為有理由，

應予准許，逾此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八、本判決主文第1項就原告勝訴部分，兩造分別陳明願供擔

保，聲請宣告假執行或免為假執行，經核並無不合，爰分別

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併予宣告之。至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

請，因訴之駁回而失所依附，不應准許，應併予駁回。

九、本件事證及法律關係已臻明確，兩造之其餘主張、陳述、抗

辯、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出之其他證據，經核與判決之結果

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附此敘明。

十、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9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郭文通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9 　　日

　　　　　　　　　　　　　　　書記官　林香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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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橋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0年度訴字第541號
原      告  魏嘉玉  
訴訟代理人  姜讚裕律師
被      告  李春美  
被      告  川江不動產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蘇雅琪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康進益律師
            康鈺靈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民國113年12月12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李春美應給付原告新台幣647,906元，及自民國114年5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迵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二、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三、訴訟費用由被告李春美負擔五分之四，餘由原告負擔。　　
四、本判決第1項於原告以新台幣216,000元為被告李春美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李春美如以新台幣647,906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五、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一、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不甚礙被告之防禦及訴訟之終結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款、第3款、第7款定有明文。原告起訴原聲明：㈠被告李春美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832,127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算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㈡被告川江不動產有限公司應與被告李春美連帶給付原告832,127元，並給付原告98,4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卷一第9頁）。嗣於審理中多次變更聲明，最後變更訴之聲明為：㈠被告李春美應給付原告2,022,732元，及自民國114年4月29日變更聲明二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4年5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付之利息。㈡被告川江不動產有限公司應給付原告95,4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算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付之利息。㈢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卷三第278頁）。經核原告所為變更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核與上開規定相符，應予准許。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主張：
㈠、原告於109年初為與訴外人梁騰仁結婚有購結婚新房須求，經被告川江不動產有限公司（下稱川江公司）之居間仲介（下稱系爭居間契約）向被告李春美洽購其所有之門牌號碼高雄市○○區○○路00號7樓之12房屋（下稱系爭房屋）。於買賣過程，經川江公司仲介人員二度帶同前往看屋，仲介人員告知屋況僅浴廁較為老舊餘無問題，原告因信任川江公司仲介人員，乃委託川江公司代為居間與李春美議價後以4,920,000元之買賣價金成交，而與李春美於109年3月14日簽訂不動產買賣契約（下稱系爭契約），並於系爭契約第17條特別約定：「本買賣標的依賣方（即被告李春美，下同）告知確無滲漏水情形。自交屋後半年內如有滲漏水，由賣方負責修繕，但因買方（即原告，下同）裝修而致者不在此限。」。系爭房屋於看屋時，李春美稱並無滲漏水清形，並於買賣契約附件之「標的物現況說明書」中之「建物現況是否有滲漏水情形」一欄勾選「否」。詎於簽定系爭契約後不久之未滿一個月期間內之同年4月7日梁騰仁代原告約仲介人員陪同再前往看屋時即發現系爭房屋有諸多滲漏水情形，且系爭房屋交屋後於同年9月間連日豪雨後，原告又發現除滲漏水外，另有李春美故意不告知瑕疵企圖隱瞞之牆壁壁癌而重新粉刷內牆之牆面產生油漆龜裂、牆壁壁癌清楚可見等諸多瑕疵（上開瑕疵，下稱系爭瑕疵）。房屋之最主要之功能即供人居住使用，而遮風避雨為住宅房屋之最基本要求，房屋一旦發生滲漏水之情事，不但將致毁損屋內財物，且會嚴重干擾使用人之生活起居，無以完足發揮其供人居住之目的，是房屋有滲漏水之情形自屬重大之瑕疵。系爭房屋雖屬屋齡逾26年之中古房屋，經長久使用，不免產生自老舊之折損，然依通常之交易觀念，不得謂中古屋之交易即無需具備此房屋住宅應具備之通常效用及品質。依系爭房屋之上開系爭瑕疵情形，自亦屬重大之瑕疵，且系爭買賣契約第17條亦特別約定自交屋後半年內如有滲漏水，由賣方即被告負責修繕，再依「標的物現況說明書」中之「建物現況是否有滲漏水情形」一攔李春美親自簽名勾選「否」，自已該當民法第354條第2項之保證品質之情形，而有同法第360條之適用。嗣經原告與仲介人員、李春美三方協調後李春美原同意修繕，然嗣後李春美竟拒不負責修復，經原告以存證信函催告後，李春美拒不修繕。
１、因系爭房屋有系爭瑕疵存在，依民法第354條、第357條、第359條規定，原告自得請求減少其價金。　　
２、原告購屋乃購置新房居住之用，然因系爭瑕疵之諸多瑕疵未修繕無法裝潢入住，且被告李春美於與原告協調時，復承諾會修復，並要求原告不得自行修繕，因此原告不得自行修繕，是於李春美未修繕完成前，原告即不得裝潢入住，而僅能另行承租其他房屋居住，原告無奈只能另行承租其他房屋作為住所，原告因此所生之租金費用，亦為所受損失，自得請求李春美賠償損害。
３、另系爭房屋之漏水損害雖可修繕，但因該屋曾經存在漏水瑕疵，縱經修復，相較於正常無瑕疵不動產而言，於市場上交易時價格之房價必定有所減損，原告亦得請求其賠償系爭房屋交易貶值之損失。　　
㈡、另被告川江公司之上開仲介行為，有違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規定之未盡仲介專業查知系爭房屋之不動產瑕疵及未協助買受人對不動產進行必要之檢查等應遵守之義務四，應依系爭居間契約及不完全給付之規定對原告負損害賠償責任，返還原告給付之95,400元仲介費用。
㈢、本件曾送請社團法人高雄市建築師公會（下稱高雄市建築師公會）鑑定，依該公會出具之鑑定報告（下稱鑑定報告）之鑑定結果，原告請求被告給付之金額如下：
⑴、修復費用684,232元：依高雄市建築師公會訪價A、B兩家業者估價金額分別為455,264元、297,230元，足徵目前物價波動、人工飛漲之情，另原告自行洽請琢丰室內裝修工程有限公司估價之金額為464,232元。又外牆部分，既經原告與鑑定單位商定由原告自行訪價，而原告自行訪價之金額為220,000元，應足為憑。是原告請求修復費用684,232元（計算式：464,232元＋220,000元＝684,232元）。
⑵、租金508,600元：原告自109年5月10日起須另租屋居住，迄至112年底始完成鑑定釐清責任；於鑑定釐清責任後 委請工程公司修繕尚須2個月工期；另在本件訴訟審理期間，因訴訟亦無入住，因此迄至本件訴訟言詞辯論終結之114年5月止，上開期間之房屋租金李春美均均須負賠償責任。原告於110年5月10日至110年5月9日止，承租於高雄市○○區○○○路000號3樓之1房屋，租金（含停車位、管理費）為每月13,020元，此段期間共支出租金145,000元；於110年5月8日起另租屋於高雄市○○區○○路00號4樓，租金（含停車位、管理費）每月10,100元，至本件訴訟言詞辯論終結之114年5月止，再支出租金363,600元，前後之租金總計為508,600元（計算式：145,000元＋363,600元＝508,600元）。
⑶、交易貶損738,000元：本件買賣時之市價即買賣總金額為4,920,000元，依貶值15％之折價幅度，交易價值貶損之損失為738,000元（計算式：4,920,000元×15％＝738,000元）。爰依上開法律關係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如上開變更後之聲明所載。
二、被告則以：
㈠、原告魏嘉玉與被告李春美於109年3月14日就系爭房屋簽立系爭契約，於同年4月23日辦理系爭房屋所有權移轉登記完畢。原告及其配偶梁騰仁於買賣契約簽立後多次看屋，於系爭房屋辦理過戶期間亦多次至該屋檢查並且驗屋，於驗屋後表示有漏水等瑕疵情事，經雙方多次協調，且被告李春美亦有委託水電師傅到場了解並更換老舊水管線，爾後原告即接受系爭房屋並於同年5月4日辦理點交完畢，若原告認有減少價金或瑕疵之情事，原告自得拒為點收系爭房屋，並就減少價金部分拒絕給付，惟爾後原告即接受系爭房屋並於同年5月4日辦理點交完畢，是以，原告業已承認其所受領之物，自無從再向被告主張。
㈡、原告主張雨水從外牆滲入，牆面有滲漏水部分，被告亦否認，且外牆係屬公共設備，並非專有部分，應係管理委員會為相關管理修繕。另原告所稱之「天花板、地板失去防水功能」，依據弘曜非破壞屋檢測報告，僅有「主浴及客浴RC天花板」，該檢測報告並未指該天花板有漏水情事。
㈢、依據弘曜非破壞屋檢測報告，排氣機故障僅表示係「客浴」，是以應僅限定於「客浴」部分。就防災設備部分，僅限定於「瓦斯偵測器及警報器」。另原告所主張之緊急照明燈部分，未見有毀損之證明。退步言之，該等物品僅係動產縱然有毀損，仍非屬於瑕疵，亦非該買賣標的之範圍，至多僅係被告李春美附贈之物品，本不負瑕疵擔保之責，且就該部分之毀損，並無影響該房屋之價值及該房屋之通常使用，依據民法第354條亦非屬瑕疵。配電盤、所有插座、防災設備部分，此係當時建商依據當時法規為設置，被告均無變動，且該驗屋報告僅表示設備老舊，被告亦否認不具有使用功能，該部分並非屬瑕疵。系爭房屋依建物謄本可知係於83年5月22日建築完成之中古屋，該屋之插座均係符合當時法令所規定，並非該屋之瑕疵。另依一般經驗法則及社會常情，中古房屋因長期居住使用及自然力或其他外力影響（例如地震、鄰地開挖建築等），本即會有自然耗損，其交易價格即因此折舊而遠低於新建房屋，此乃房屋買賣交易之常態。是以，縱然防水有局部微薄濕氣（非漏水）、配電盤老舊、瓦斯偵測器及警報器故障等情，惟尚得維持供一般居家生活起居正常使用，已具備其通常效用，縱然有減損，惟其程度無關重要，自不能認為係屬瑕疵。原告係以中古屋而非新成屋之價值購買系爭房屋，其主張顯無理由。
㈣、就原告請求另租屋居住之租賃費用部分：系爭房屋並未達到不可居住之程度，原告請求無理由。
㈤、就系爭房屋有價值減損部分：原告當時購買即係屋齡高達26年之中古屋，並非新成屋，且被告亦有多次看屋，對於屋況及屋齡亦已了解，甚至於點交前已有委請驗屋人員為驗屋，並業已接受該屋而為點交完畢，又被告李春美僅係依據房屋現況為交屋，原告之主張並無理由。
㈥、損害賠償係填補損害為目的且應以必要費用為損害賠償之數額，系爭鑑定報告之估價修復預算書既已鑑定認所需之費用為205,246元，自應以該預算書所載金額為據。
㈦、就滲漏水以外之其他設備部分：本件係中古屋買賣，並非新成屋，就自然老化且已依中古屋之屋價為出售，當非屬瑕疵。其他設備部分本屬消耗品，屬於原告看屋時即可以肉眼發現為老舊材料，原告看屋時本即得發現系爭房屋老舊，且檢查其所稱之消耗品是否得以使用，又原告仍願意買受系爭房屋，業已承認並接受該屋之情況，退步言之，縱認被告應為賠償，惟被告所出售係近30餘年之中古屋，且估價部分物品係以新品換舊品如燈具、馬桶、插座等亦應計算折舊。
㈧、原告主張其受有系爭房屋無法居住而須另行租屋之損害，並無理由：
１、依鑑定結果可知，系爭建物滲漏水之部分僅有1.大門玄關（滲漏水情況並不嚴重，在鑑定人員於颱風天前往鑑定時，僅遺留水漬痕跡，應而認防水功能有缺損，而非防水功能全無）。2.房間外牆部分。3.房間內牆（浴室）部分（牆面防水功能有缺損，而非全無防水功能）。4.設備部分（因牽涉使用方式及年限降低原功能之效用）。
２、由上開鑑定結果可知，系爭建物之瑕疵，僅涉及大門玄關、外牆、浴室部分，面積不大並不影響居住，故原告請求須另外租屋之損害，並無理由。又原告得居住在娘家，亦無另外租屋之必要。
３、系爭建物之滲漏水情形並非嚴重，並未影響系爭房屋之安全，亦未影響原告系爭建物內一般生活起居，應無在外承租房屋之必要。
㈨、原告主張其受有系爭房屋交易價值減損，並無理由：
　　本件瑕疵僅為輕微之漏水瑕疵。且大多數建物漏水瑕疵，通常技術上是可以有效修復的，只是修復費用高低差別而已。倘若短時間之漏水，其對於建物之結構安全影響是很有限的，此與海砂屋、輻射屋等不可復原之情況大不相同。本件亦僅係漏水修復，況且被告係以中古屋之價格出售，並非以新成屋價格出售，而房屋修繕後本即無瑕疵，更無所稱價值減損之情事。鑑定報告亦認「本鑑定標的物之漏水情況經研判，在正常情形下並不會造成市場交易價值減損或房屋耗損」等語，堪認系爭房屋漏水現象，無論客廳浴室及主臥室，因不至對建築結構體造成影響，亦不會造成房屋耗損，並不會造成房價減損。
㈩、被告川江不動產有限公司部分：
１、民法第565條、第567條所規定之調查義務，若未特別約定，自以通常所能查證之方法為已足，就房屋隱藏之瑕疵諸如氯離子含量、鋼筋輻射量、水塔供水設備、或輕微漏水（如本件瑕疵）等隱藏之瑕疵，須待專家、儀器檢測方知者，未必為仲介員專業知識、經驗所及，尚難期待其完足無誤之查證。
２、本件滲漏水並非肉眼可見之情形，且被告川江不動產有限公司之人員為原告多次帶看系爭房屋，均未發現漏水之情形。且經鑑定案件會勘紀錄表，於112年7月21日其會勘內容亦表示需於雷雨天氣候，才去了解房屋現況與滲漏之情，且其鑑定經過亦需有降雨量大，又系爭房地於交屋之前，並未遇有巨大雷雨或強烈颱風天之情形，被告公司人員亦無發現與知悉外牆有滲漏水之情況，故被告公司人員憑藉目視所及範圍及狀態記載於屋況查檢表，已符合上開規定對屋況查檢表之要求，至為灼明。
３、被告川江公司人員確實有會同兩造去看現場及進入系爭房屋調查，就系爭房屋之現狀為檢視與了解，並已依法交付不動產現況說明書，並依據系爭房屋現況據實告知原告，並未違反居間人未盡查證及告知義務，且被告已為告知系爭房屋係27餘年之中古屋，並於系爭房屋訂立買賣契約前有2度陪同原告帶看房屋，原告均得檢視該屋全部之狀況，被告並未有任何隱瞞，被告已就所知之事項如實告知原告，被告並未有違反義務之情事。原告並未舉證證實被告有違反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第23條第1項及民法第567條之規定之情事，故原告主張被告川江公司因未盡查證及告知義務請求賠償，顯乏有據，為無理由，自無從向被告川江公司請求返還居間報酬95,400元。
、本件原告之請求為無理由等語置辯。並聲明：㈠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予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事實：
㈠、原告魏嘉玉與被告李春美於109年3月14日簽訂系爭房屋之買賣契約，訴外人梁騰仁為原告連帶保證人，約定買賣價金4,920,000元，原告已109年4月23日登記為建物以及土地所有權人。並有不動產買賣契約書在卷可稽（卷二第21-25頁）。
㈡、原告於109年5月4日給付買賣價金4,920,000元，其中包含履保服務費2,952元、賣方房屋稅3,157元、賣方增值稅35,656元、代書費7,492元、代墊修繕費3,600元、給付川江公司之服務費196,400元，被告取得之價金共4,670,743元。並有價金履約專戶明細暨點交證明書在卷可稽（卷二第29-31頁）。
㈢、系爭房屋為83年5月22日建築完成之中古屋。並有土地登記公務用謄本、建物登記公務用謄本、地籍異動索引在卷可稽（卷一第37-47頁）。
㈣、原告魏嘉玉與被告李春美109年3月14日簽訂買賣契約後，僅看屋一次，於109年4月23日登記為所有權人後之交屋前，曾於109年4月24日請弘曜非破壞檢測工程行進行驗屋，於驗屋之後，在109年5月4日與被告辦理交屋完畢。並有弘曜非破壞檢測報告書在卷可稽（卷一第57-66頁）。
㈤、原告於109年5月23日以存證信函通知被告系爭房屋有瑕疵；再於109年10月7日以存證信函向被告李春美主張解除契約或減少價金，及向被告川江公司請求損害賠償，之後於110年3月15日提起本件訴訟。並有109年5月23日永康大橋郵局存證號碼第193號存證信函、109年10月7日旗山郵局存證號碼第56號存證信函暨回執、110年3月15日民事起訴狀在卷可稽（卷一第67-75、85-94、9-17頁）。
四、本件爭點：
㈠、系爭房屋是否有原告主張之牆壁滲水；牆壁、天花板、地板失去防水功能；排氣機故障；配電盤、所有插座均無接地線和漏電斷路器；防災設備不具正常安全使用功能等之瑕疵？如有，被告是否有故意不告知上述瑕疵，而應負物之瑕疵擔保責任或不完全給付賠償責任之情形？
㈡、原告請求被告李春美減少價金，賠償勘驗費用、修繕費用、系爭房屋價值減損、另覓住所之費用有無理由？如有，金額為若干？
㈢、原告主張被告川江公司因未盡查證及告知義務請求賠償，有無理由？
五、本院論斷：
　　按「買賣因物有瑕疵，而出賣人依前五條之規定，應負擔保之責者，買受人得解除其契約或請求減少其價金。但依情形，解除契約顯失公平者，買受人僅得請求減少價金。」，民法第359條定有明文。次按系爭契約末尾亦特別約定「本買賣標的依賣方告知確無潑漏水情形。自交屋後半年內如有潑漏水，由賣方負責修繕，但因買方裝修而致者不在此限。」。原告主張之上開事實，被告雖否認。惟查：
Ⅰ、被告李春美部分：　　
㈠、本件經送社團法人高雄市建築師公會鑑定之結果（下稱鑑定報告）為：
㊀、大門玄關部分：
1.滲漏水情況：依據現況觀察，大門口玄關天花板處，確實有滲漏水遺留水漬痕跡，防水功能確實有缺損。參照（附件7：照片1〜5)
2.滲漏水原因：滲漏水部分為陽台外推之違規增建窗戶之天花部分，判斷因自行增加之窗戶為架設於原有外牆之磁磚上方。故滲漏可能原因一：滲漏水源自於粘著瓷磚之水泥細縫。原因二：窗框内外之原有矽利康老舊損壞。
3.責任歸屬：滲漏水為外推之違規增建窗戶，一般非由該管理委員會為相關管理修繕。因為是違規增建之窗戶，應由屋主自行承擔可能之使用瑕疵。　　
㊁、房間外墙部分：　　
1.滲漏水情況：依據鑑定人現況判斷，（A）主臥、（B）客臥二室、（C）客臥一室之主要窗戶周邊，及原有冷氣開口周圍，確實有滲漏水之情事，防水功能確實有缺損。
　由漏水情況可以發現，在（B）客臥二室冷氣開口周圍及窗戶周圍皆有滲漏水情形，且局部混凝土表面油漆剝落及白華現象。
2.滲漏水原因：
A.鄰近冷氣開口周圍：1、未密封嚴實。2、矽利康老舊損壞導致滲漏（詳附件7：照片19〜25）。3、冷氣開口四角45度剪力裂縫。導致可能之滲水情形。
B.原有鋁窗處：
　原有鋁窗之氣密性可能不足而導致此現象。因為鋁窗為83年建築完成時所設置之外牆窗戶，並未有重新更換的情況。當時年代鋁窗較無氣密性之功能，可 能因風勢帶入水氣導致滲水現象。
C.主要窗戶下緣之窗台，牆面凹入處的潮濕：
　主要窗戶下緣之窗台，牆面凹入處的潮濕，現場皆有滲漏水潮濕的情況發生。構築方式之老舊損壞：主臥室及客臥二之窗戶下緣之窗台，為早期建築常用之增加使用面積的方式，但由於容易因構築方式增加多處轉角或平台積水現象，而容易產生潮濕滲漏的情況。鐵窗造成之破舊損壞：鑑定建築師於鑑定標的物房間的窗戶均設有鋁製鐵窗，並有老舊損壞之情況。據觀察（詳附件7：照片28)可以發現鋁製鐵窗上有直接打釘至外牆面上，可能因此導致水泥間有孔隙滲漏。加上鐵窗有損壞減少擋雨功能、有植物生長於外膽磁磚填缝處故而產生雨水滲漏現象。
㊂、房間內牆（浴室）部分：
1.滲漏水情況：依據現況觀察，主臥室接連廁所之牆面，確實有滲漏水遺留水潰痕跡及部分混凝土表面油漆剝落白華現象，防水功能確實有缺損。（詳附件7：照片6)。
2.浴廁現況於浴缸下方無施作防水層、磁磚有部分裂縫及空鼓情況。　 
㊃、又經本院勘驗原告提出之系爭房屋現光碟之結果（卷三第180頁以下）為：　 
　　「勘驗主臥室錄影光碟畫面，依錄影畫面所示，系爭房屋主臥窗戶旁邊兩側的牆壁及窗戶有潮濕、水痕等情形（如附件照片一、二所示），但尚未有地面積水、淹水之情形。」、「主臥一窗戶下方有潮濕水痕情形，如附件照片三、四所示。另主臥一冷氣孔下方，兩道牆壁夾角處亦有潮濕水痕情形；但上開二處漏水情形均只為牆壁有水痕潮濕，並無地面積水的情形。」、「依畫面顯示，牆壁上方有兩處漏水水痕情形，下方牆壁有面積範圍較大的水痕情形（如照片五、六所示）；但上開二處漏水情形均只為牆壁有水痕潮濕，並無地面積水的情形。」、「主臥一牆壁下方與樓地板磁磚間有明顯的潮濕水痕等情形（如附件照片七所示），但上開漏水情形均只為牆壁有水痕潮濕，並無地面積水的情形。」、「主臥一窗戶下方牆壁與地面磁磚間有潮濕水痕情形，如（附件照片八所示）；另窗戶下方亦有水痕潮濕情形（如附件照片九所示），但上開二處漏水情形均只為牆壁有水痕潮濕，並無地面積水的情形。」、「主臥二窗戶下方牆壁有潮濕水痕情形，如附件照片十；與窗戶下方有幾處潮濕水痕情形，如附件照片十一；四窗戶右側兩面牆壁夾角處，有大片潮濕水痕情形，如附件十二、十三所示；冷氣孔下方亦有潮濕水痕情形，如附件照片十四所示；冷氣孔下方兩側牆壁夾角處亦有潮濕水痕情形，如附件照片十五所示，但上開漏水情形均只為牆壁有水痕潮濕，並無地面積水的情形。」等情。
㊄、依上開鑑定結果及本院勘驗原告提出之系爭房屋現光碟之結果，堪認系爭房屋確有上開滲漏水瑕疵，原告自得向被告請求賠償損害。　 
㈡、就原告主張之滲漏水以外之其他設備損害部分（排氣機故障、瓦斯偵測器及警報器、緊急照明燈、配電盤、所有插座、防災設備、清玻璃、壁磚、燈具、坐式馬桶、開關插座及五金另料、洗臉面盆、坐式馬桶...等等部分）。經查，系爭房屋為83年5月22日建築完成之中古屋，有系爭房屋係之建物登記謄本可稽。而依一般經驗法則及社會常情，中古房屋因長期居住使用及自然力或其他外力影響，本即會有自然耗損，其交易價格即因此折舊而遠低於新建房屋，此乃房屋買賣交易之常態，且上開設施及設備之狀況如何、是否堪用，買受者本應於看屋時本自行堪明現況為何，而於中古屋買賣時提出議價，亦即就房屋設備部分，本屬消耗品，屬於原告看屋時即可以肉眼發現為老舊材料，原告看屋時本即得發現系爭房屋老舊，且檢查其所稱之消耗品是否得以使用，原告仍願意買受系爭房屋，業已承認並接受該屋之情況，故如買受者於看屋時未自行堪明現況為何，自應承受此部分之現況，而不能認為係屬瑕疵。故原告之此部分主張，即不足採。
㈢、原告得請求之金額部分：
１、依系爭鑑定報告之鑑結定，原告得請求有關於滲漏水部分之金額為「修復預算書」（鑑定報告附件10）中之壹13,000元；貳1,350元；參之一2,520元、三3,500元；肆之一2,400元、二3,600元、三1,920元；伍之一2,100元、二3,150元、三1,680元；陸之一20,000元、二5,984元、三11,850元、四2,800元、五4,004元、六250元；柒之一20,000元、二4,708元、三11,775元、四3,100元、五44,330元、六250元（上開金額合計共128,378元。128,378元÷鑑定報告金額155,574元×100＝83%）；捌、承商管理費及利潤19,369元（23,336元×83%）；玖、工商綜合保險費2,490元（3,000元×83%）；拾、營業稅19,369元（23,336元元×83%）」等項目，金額合計共169,606元。又上開項目依鑑定報告之項目內容及性質以觀，其主要內容係屬於工資之性質，即無須計算折舊。
２、原告另租屋居住之租金部分：　　　　　　
　　系爭房屋確有多處滲漏水而不適合居住之情形，有本院勘驗筆錄及現場照片可稽（卷三第180頁以下），故原告主張須另租屋居住即屬有據。是原告請求109年5月10日至110年5月9日之租金145,000元；110年5月10至112年12月及113年1、2月施工2個月期間（原告主張於鑑定報告完成之後須有2個月之招商及施工期間，衡諸常情及一般人之經驗常識判斷，應合理有據）之租金333,300元，合計共478,300元部分之請求，即屬有據，應予准許。至原告請求自鑑定報告完成之後113年1、2月施工2個月之後，至本件114年5月言詞辯論論終結期間之租金部分，因本件於鑑定報告完成後即已釐清兩造之責任，原告即可施工，並無不可施工之情形，故原告請求之部分之金額，為無理由，不應准許。
３、原告請求系爭房屋交易貶損部分：經查，
　　本件瑕疵僅為並不嚴重之漏水瑕疵。而衡諸常情及一般人之經驗常識可知，大多數建物漏水瑕疵，通常技術上是可以有效修復的，倘若漏水並不嚴重，對於建物之結構安全影響是有限的，另年代二、三十年之中古屋會出現曾有滲漏水之情形，只需修復完善，因並非新成屋，且房屋滲漏水修繕後本即無瑕疵可言，自無所謂價值貶損之情事。參鑑定報告亦認「本鑑定標的物之漏水情況經研判，在正常情形下並不會造成市場交易價值減損或房屋耗損」等語，堪認系爭房屋並無原告所主張之價值減損情形，故原告之此部分，於法無據，為無理由。
Ⅱ、被告川江不動產有限公司部分：
㈠、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第23條第1項及民法第567條民法第565條、第567條所規定之調查義務，若未特別約定，自以通常所能查證之方法為已足，就房屋隱藏之瑕疵諸如氯離子含量、鋼筋輻射量、水塔供水設備、或輕微漏水（如本件瑕疵）等隱藏之瑕疵，須待專家、儀器檢測方知者，非為仲介人員專業知識、經驗及目視所及或所能得知，尚難期待其完足無誤之查證。
２、本件滲漏水並非肉眼可見之情形，且被告川江不動產有限公司之人員為原告多次帶看系爭房屋，均未發現漏水之情形。且經鑑定案件會勘紀錄表，於112年7月21日其會勘內容亦表示需於雷雨天氣候，才去了解房屋現況與滲漏之情，且其鑑定經過亦需有降雨量大，又系爭房地於交屋之前，並未遇有巨大雷雨或強烈颱風天之情形，被告公司人員亦無發現與知悉外牆有滲漏水之情況，故被告公司人員憑藉目視所及範圍及狀態記載於屋況查檢表，已符合上開規定對屋況查檢表之要求，應堪認定。
３、被告已告知系爭房屋係27餘年之中古屋，且被告川江公司人員既確實有會同原告多次去看現場及進入系爭房屋調查，就系爭房屋之現狀為檢視與了解，並已交付不動產現況說明書，而依據系爭房屋現況據實告知原告，被告既已就所知之事項如實告知原告，並未有任何隱瞞，即不足以認被告有何違反注意義務或違反居間人查證及告知義務情形，且原告亦並未舉證證實被告有違反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第23條第1項及民法第567條之規定之情事，故原告主張被告川江公司因未盡查證及告知義務之情形，請求被告川江公司返還仲介費用，即不足採，為無理由。
七、綜上所述，本件原告之訴，於得請求被告李春美給付647,906元（169,606元＋478,300元＝647,906元），及自原告114年4月29日變更聲明二狀繕本送達翌日之114年5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付之利息部分，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八、本判決主文第1項就原告勝訴部分，兩造分別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假執行或免為假執行，經核並無不合，爰分別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併予宣告之。至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因訴之駁回而失所依附，不應准許，應併予駁回。
九、本件事證及法律關係已臻明確，兩造之其餘主張、陳述、抗辯、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出之其他證據，經核與判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附此敘明。
十、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9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郭文通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9 　　日
　　　　　　　　　　　　　　　書記官　林香如



臺灣橋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0年度訴字第541號

原      告  魏嘉玉  

訴訟代理人  姜讚裕律師

被      告  李春美  

被      告  川江不動產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蘇雅琪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康進益律師

            康鈺靈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民國113年12月12日言詞

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李春美應給付原告新台幣647,906元，及自民國114年5

    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迵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二、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三、訴訟費用由被告李春美負擔五分之四，餘由原告負擔。　　

四、本判決第1項於原告以新台幣216,000元為被告李春美供擔保

    後得假執行。但被告李春美如以新台幣647,906元為原告預

    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五、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一、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

    之基礎事實同一、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不甚礙

    被告之防禦及訴訟之終結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

    條第1項第2款、第3款、第7款定有明文。原告起訴原聲明：

    ㈠被告李春美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832,127元，及自起

    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算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

    算之利息。㈡被告川江不動產有限公司應與被告李春美連帶

    給付原告832,127元，並給付原告98,400元，及自起訴狀繕

    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卷一第9頁）。嗣於審理中多次變更聲明，最後變更訴之

    聲明為：㈠被告李春美應給付原告2,022,732元，及自民國11

    4年4月29日變更聲明二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4年5月1日）

    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付之利息。㈡被告川江

    不動產有限公司應給付原告95,4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

    翌日起算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付之利息。㈢願

    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卷三第278頁）。經核原告所為

    變更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核與上開規定相符，應予准許。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主張：

㈠、原告於109年初為與訴外人梁騰仁結婚有購結婚新房須求，經

    被告川江不動產有限公司（下稱川江公司）之居間仲介（下

    稱系爭居間契約）向被告李春美洽購其所有之門牌號碼高雄

    市○○區○○路00號7樓之12房屋（下稱系爭房屋）。於買賣過

    程，經川江公司仲介人員二度帶同前往看屋，仲介人員告知

    屋況僅浴廁較為老舊餘無問題，原告因信任川江公司仲介人

    員，乃委託川江公司代為居間與李春美議價後以4,920,000

    元之買賣價金成交，而與李春美於109年3月14日簽訂不動產

    買賣契約（下稱系爭契約），並於系爭契約第17條特別約定

    ：「本買賣標的依賣方（即被告李春美，下同）告知確無滲

    漏水情形。自交屋後半年內如有滲漏水，由賣方負責修繕，

    但因買方（即原告，下同）裝修而致者不在此限。」。系爭

    房屋於看屋時，李春美稱並無滲漏水清形，並於買賣契約附

    件之「標的物現況說明書」中之「建物現況是否有滲漏水情

    形」一欄勾選「否」。詎於簽定系爭契約後不久之未滿一個

    月期間內之同年4月7日梁騰仁代原告約仲介人員陪同再前往

    看屋時即發現系爭房屋有諸多滲漏水情形，且系爭房屋交屋

    後於同年9月間連日豪雨後，原告又發現除滲漏水外，另有

    李春美故意不告知瑕疵企圖隱瞞之牆壁壁癌而重新粉刷內牆

    之牆面產生油漆龜裂、牆壁壁癌清楚可見等諸多瑕疵（上開

    瑕疵，下稱系爭瑕疵）。房屋之最主要之功能即供人居住使

    用，而遮風避雨為住宅房屋之最基本要求，房屋一旦發生滲

    漏水之情事，不但將致毁損屋內財物，且會嚴重干擾使用人

    之生活起居，無以完足發揮其供人居住之目的，是房屋有滲

    漏水之情形自屬重大之瑕疵。系爭房屋雖屬屋齡逾26年之中

    古房屋，經長久使用，不免產生自老舊之折損，然依通常之

    交易觀念，不得謂中古屋之交易即無需具備此房屋住宅應具

    備之通常效用及品質。依系爭房屋之上開系爭瑕疵情形，自

    亦屬重大之瑕疵，且系爭買賣契約第17條亦特別約定自交屋

    後半年內如有滲漏水，由賣方即被告負責修繕，再依「標的

    物現況說明書」中之「建物現況是否有滲漏水情形」一攔李

    春美親自簽名勾選「否」，自已該當民法第354條第2項之保

    證品質之情形，而有同法第360條之適用。嗣經原告與仲介

    人員、李春美三方協調後李春美原同意修繕，然嗣後李春美

    竟拒不負責修復，經原告以存證信函催告後，李春美拒不修

    繕。

１、因系爭房屋有系爭瑕疵存在，依民法第354條、第357條、第3

    59條規定，原告自得請求減少其價金。　　

２、原告購屋乃購置新房居住之用，然因系爭瑕疵之諸多瑕疵未

    修繕無法裝潢入住，且被告李春美於與原告協調時，復承諾

    會修復，並要求原告不得自行修繕，因此原告不得自行修繕

    ，是於李春美未修繕完成前，原告即不得裝潢入住，而僅能

    另行承租其他房屋居住，原告無奈只能另行承租其他房屋作

    為住所，原告因此所生之租金費用，亦為所受損失，自得請

    求李春美賠償損害。

３、另系爭房屋之漏水損害雖可修繕，但因該屋曾經存在漏水瑕

    疵，縱經修復，相較於正常無瑕疵不動產而言，於市場上交

    易時價格之房價必定有所減損，原告亦得請求其賠償系爭房

    屋交易貶值之損失。　　

㈡、另被告川江公司之上開仲介行為，有違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

    例規定之未盡仲介專業查知系爭房屋之不動產瑕疵及未協助

    買受人對不動產進行必要之檢查等應遵守之義務四，應依系

    爭居間契約及不完全給付之規定對原告負損害賠償責任，返

    還原告給付之95,400元仲介費用。

㈢、本件曾送請社團法人高雄市建築師公會（下稱高雄市建築師

    公會）鑑定，依該公會出具之鑑定報告（下稱鑑定報告）之

    鑑定結果，原告請求被告給付之金額如下：

⑴、修復費用684,232元：依高雄市建築師公會訪價A、B兩家業者

    估價金額分別為455,264元、297,230元，足徵目前物價波動

    、人工飛漲之情，另原告自行洽請琢丰室內裝修工程有限公

    司估價之金額為464,232元。又外牆部分，既經原告與鑑定

    單位商定由原告自行訪價，而原告自行訪價之金額為220,00

    0元，應足為憑。是原告請求修復費用684,232元（計算式：

    464,232元＋220,000元＝684,232元）。

⑵、租金508,600元：原告自109年5月10日起須另租屋居住，迄至

    112年底始完成鑑定釐清責任；於鑑定釐清責任後 委請工程

    公司修繕尚須2個月工期；另在本件訴訟審理期間，因訴訟

    亦無入住，因此迄至本件訴訟言詞辯論終結之114年5月止，

    上開期間之房屋租金李春美均均須負賠償責任。原告於110

    年5月10日至110年5月9日止，承租於高雄市○○區○○○路000號

    3樓之1房屋，租金（含停車位、管理費）為每月13,020元，

    此段期間共支出租金145,000元；於110年5月8日起另租屋於

    高雄市○○區○○路00號4樓，租金（含停車位、管理費）每月1

    0,100元，至本件訴訟言詞辯論終結之114年5月止，再支出

    租金363,600元，前後之租金總計為508,600元（計算式：14

    5,000元＋363,600元＝508,600元）。

⑶、交易貶損738,000元：本件買賣時之市價即買賣總金額為4,92

    0,000元，依貶值15％之折價幅度，交易價值貶損之損失為73

    8,000元（計算式：4,920,000元×15％＝738,000元）。爰依上

    開法律關係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如上開變更後之聲

    明所載。

二、被告則以：

㈠、原告魏嘉玉與被告李春美於109年3月14日就系爭房屋簽立系

    爭契約，於同年4月23日辦理系爭房屋所有權移轉登記完畢

    。原告及其配偶梁騰仁於買賣契約簽立後多次看屋，於系爭

    房屋辦理過戶期間亦多次至該屋檢查並且驗屋，於驗屋後表

    示有漏水等瑕疵情事，經雙方多次協調，且被告李春美亦有

    委託水電師傅到場了解並更換老舊水管線，爾後原告即接受

    系爭房屋並於同年5月4日辦理點交完畢，若原告認有減少價

    金或瑕疵之情事，原告自得拒為點收系爭房屋，並就減少價

    金部分拒絕給付，惟爾後原告即接受系爭房屋並於同年5月4

    日辦理點交完畢，是以，原告業已承認其所受領之物，自無

    從再向被告主張。

㈡、原告主張雨水從外牆滲入，牆面有滲漏水部分，被告亦否認

    ，且外牆係屬公共設備，並非專有部分，應係管理委員會為

    相關管理修繕。另原告所稱之「天花板、地板失去防水功能

    」，依據弘曜非破壞屋檢測報告，僅有「主浴及客浴RC天花

    板」，該檢測報告並未指該天花板有漏水情事。

㈢、依據弘曜非破壞屋檢測報告，排氣機故障僅表示係「客浴」

    ，是以應僅限定於「客浴」部分。就防災設備部分，僅限定

    於「瓦斯偵測器及警報器」。另原告所主張之緊急照明燈部

    分，未見有毀損之證明。退步言之，該等物品僅係動產縱然

    有毀損，仍非屬於瑕疵，亦非該買賣標的之範圍，至多僅係

    被告李春美附贈之物品，本不負瑕疵擔保之責，且就該部分

    之毀損，並無影響該房屋之價值及該房屋之通常使用，依據

    民法第354條亦非屬瑕疵。配電盤、所有插座、防災設備部

    分，此係當時建商依據當時法規為設置，被告均無變動，且

    該驗屋報告僅表示設備老舊，被告亦否認不具有使用功能，

    該部分並非屬瑕疵。系爭房屋依建物謄本可知係於83年5月2

    2日建築完成之中古屋，該屋之插座均係符合當時法令所規

    定，並非該屋之瑕疵。另依一般經驗法則及社會常情，中古

    房屋因長期居住使用及自然力或其他外力影響（例如地震、

    鄰地開挖建築等），本即會有自然耗損，其交易價格即因此

    折舊而遠低於新建房屋，此乃房屋買賣交易之常態。是以，

    縱然防水有局部微薄濕氣（非漏水）、配電盤老舊、瓦斯偵

    測器及警報器故障等情，惟尚得維持供一般居家生活起居正

    常使用，已具備其通常效用，縱然有減損，惟其程度無關重

    要，自不能認為係屬瑕疵。原告係以中古屋而非新成屋之價

    值購買系爭房屋，其主張顯無理由。

㈣、就原告請求另租屋居住之租賃費用部分：系爭房屋並未達到

    不可居住之程度，原告請求無理由。

㈤、就系爭房屋有價值減損部分：原告當時購買即係屋齡高達26

    年之中古屋，並非新成屋，且被告亦有多次看屋，對於屋況

    及屋齡亦已了解，甚至於點交前已有委請驗屋人員為驗屋，

    並業已接受該屋而為點交完畢，又被告李春美僅係依據房屋

    現況為交屋，原告之主張並無理由。

㈥、損害賠償係填補損害為目的且應以必要費用為損害賠償之數

    額，系爭鑑定報告之估價修復預算書既已鑑定認所需之費用

    為205,246元，自應以該預算書所載金額為據。

㈦、就滲漏水以外之其他設備部分：本件係中古屋買賣，並非新

    成屋，就自然老化且已依中古屋之屋價為出售，當非屬瑕疵

    。其他設備部分本屬消耗品，屬於原告看屋時即可以肉眼發

    現為老舊材料，原告看屋時本即得發現系爭房屋老舊，且檢

    查其所稱之消耗品是否得以使用，又原告仍願意買受系爭房

    屋，業已承認並接受該屋之情況，退步言之，縱認被告應為

    賠償，惟被告所出售係近30餘年之中古屋，且估價部分物品

    係以新品換舊品如燈具、馬桶、插座等亦應計算折舊。

㈧、原告主張其受有系爭房屋無法居住而須另行租屋之損害，並

    無理由：

１、依鑑定結果可知，系爭建物滲漏水之部分僅有1.大門玄關（

    滲漏水情況並不嚴重，在鑑定人員於颱風天前往鑑定時，僅

    遺留水漬痕跡，應而認防水功能有缺損，而非防水功能全無

    ）。2.房間外牆部分。3.房間內牆（浴室）部分（牆面防水

    功能有缺損，而非全無防水功能）。4.設備部分（因牽涉使

    用方式及年限降低原功能之效用）。

２、由上開鑑定結果可知，系爭建物之瑕疵，僅涉及大門玄關、

    外牆、浴室部分，面積不大並不影響居住，故原告請求須另

    外租屋之損害，並無理由。又原告得居住在娘家，亦無另外

    租屋之必要。

３、系爭建物之滲漏水情形並非嚴重，並未影響系爭房屋之安全

    ，亦未影響原告系爭建物內一般生活起居，應無在外承租房

    屋之必要。

㈨、原告主張其受有系爭房屋交易價值減損，並無理由：

　　本件瑕疵僅為輕微之漏水瑕疵。且大多數建物漏水瑕疵，通

    常技術上是可以有效修復的，只是修復費用高低差別而已。

    倘若短時間之漏水，其對於建物之結構安全影響是很有限的

    ，此與海砂屋、輻射屋等不可復原之情況大不相同。本件亦

    僅係漏水修復，況且被告係以中古屋之價格出售，並非以新

    成屋價格出售，而房屋修繕後本即無瑕疵，更無所稱價值減

    損之情事。鑑定報告亦認「本鑑定標的物之漏水情況經研判

    ，在正常情形下並不會造成市場交易價值減損或房屋耗損」

    等語，堪認系爭房屋漏水現象，無論客廳浴室及主臥室，因

    不至對建築結構體造成影響，亦不會造成房屋耗損，並不會

    造成房價減損。

㈩、被告川江不動產有限公司部分：

１、民法第565條、第567條所規定之調查義務，若未特別約定，

    自以通常所能查證之方法為已足，就房屋隱藏之瑕疵諸如氯

    離子含量、鋼筋輻射量、水塔供水設備、或輕微漏水（如本

    件瑕疵）等隱藏之瑕疵，須待專家、儀器檢測方知者，未必

    為仲介員專業知識、經驗所及，尚難期待其完足無誤之查證

    。

２、本件滲漏水並非肉眼可見之情形，且被告川江不動產有限公

    司之人員為原告多次帶看系爭房屋，均未發現漏水之情形。

    且經鑑定案件會勘紀錄表，於112年7月21日其會勘內容亦表

    示需於雷雨天氣候，才去了解房屋現況與滲漏之情，且其鑑

    定經過亦需有降雨量大，又系爭房地於交屋之前，並未遇有

    巨大雷雨或強烈颱風天之情形，被告公司人員亦無發現與知

    悉外牆有滲漏水之情況，故被告公司人員憑藉目視所及範圍

    及狀態記載於屋況查檢表，已符合上開規定對屋況查檢表之

    要求，至為灼明。

３、被告川江公司人員確實有會同兩造去看現場及進入系爭房屋

    調查，就系爭房屋之現狀為檢視與了解，並已依法交付不動

    產現況說明書，並依據系爭房屋現況據實告知原告，並未違

    反居間人未盡查證及告知義務，且被告已為告知系爭房屋係

    27餘年之中古屋，並於系爭房屋訂立買賣契約前有2度陪同

    原告帶看房屋，原告均得檢視該屋全部之狀況，被告並未有

    任何隱瞞，被告已就所知之事項如實告知原告，被告並未有

    違反義務之情事。原告並未舉證證實被告有違反不動產經紀

    業管理條例第23條第1項及民法第567條之規定之情事，故原

    告主張被告川江公司因未盡查證及告知義務請求賠償，顯乏

    有據，為無理由，自無從向被告川江公司請求返還居間報酬

    95,400元。

、本件原告之請求為無理由等語置辯。並聲明：㈠原告之訴及假

    執行之聲請均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予宣

    告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事實：

㈠、原告魏嘉玉與被告李春美於109年3月14日簽訂系爭房屋之買

    賣契約，訴外人梁騰仁為原告連帶保證人，約定買賣價金4,

    920,000元，原告已109年4月23日登記為建物以及土地所有

    權人。並有不動產買賣契約書在卷可稽（卷二第21-25頁）

    。

㈡、原告於109年5月4日給付買賣價金4,920,000元，其中包含履

    保服務費2,952元、賣方房屋稅3,157元、賣方增值稅35,656

    元、代書費7,492元、代墊修繕費3,600元、給付川江公司之

    服務費196,400元，被告取得之價金共4,670,743元。並有價

    金履約專戶明細暨點交證明書在卷可稽（卷二第29-31頁）

    。

㈢、系爭房屋為83年5月22日建築完成之中古屋。並有土地登記公

    務用謄本、建物登記公務用謄本、地籍異動索引在卷可稽（

    卷一第37-47頁）。

㈣、原告魏嘉玉與被告李春美109年3月14日簽訂買賣契約後，僅

    看屋一次，於109年4月23日登記為所有權人後之交屋前，曾

    於109年4月24日請弘曜非破壞檢測工程行進行驗屋，於驗屋

    之後，在109年5月4日與被告辦理交屋完畢。並有弘曜非破

    壞檢測報告書在卷可稽（卷一第57-66頁）。

㈤、原告於109年5月23日以存證信函通知被告系爭房屋有瑕疵；

    再於109年10月7日以存證信函向被告李春美主張解除契約或

    減少價金，及向被告川江公司請求損害賠償，之後於110年3

    月15日提起本件訴訟。並有109年5月23日永康大橋郵局存證

    號碼第193號存證信函、109年10月7日旗山郵局存證號碼第5

    6號存證信函暨回執、110年3月15日民事起訴狀在卷可稽（

    卷一第67-75、85-94、9-17頁）。

四、本件爭點：

㈠、系爭房屋是否有原告主張之牆壁滲水；牆壁、天花板、地板

    失去防水功能；排氣機故障；配電盤、所有插座均無接地線

    和漏電斷路器；防災設備不具正常安全使用功能等之瑕疵？

    如有，被告是否有故意不告知上述瑕疵，而應負物之瑕疵擔

    保責任或不完全給付賠償責任之情形？

㈡、原告請求被告李春美減少價金，賠償勘驗費用、修繕費用、

    系爭房屋價值減損、另覓住所之費用有無理由？如有，金額

    為若干？

㈢、原告主張被告川江公司因未盡查證及告知義務請求賠償，有

    無理由？

五、本院論斷：

　　按「買賣因物有瑕疵，而出賣人依前五條之規定，應負擔保

    之責者，買受人得解除其契約或請求減少其價金。但依情形

    ，解除契約顯失公平者，買受人僅得請求減少價金。」，民

    法第359條定有明文。次按系爭契約末尾亦特別約定「本買

    賣標的依賣方告知確無潑漏水情形。自交屋後半年內如有潑

    漏水，由賣方負責修繕，但因買方裝修而致者不在此限。」

    。原告主張之上開事實，被告雖否認。惟查：

Ⅰ、被告李春美部分：　　

㈠、本件經送社團法人高雄市建築師公會鑑定之結果（下稱鑑定

    報告）為：

㊀、大門玄關部分：

1.滲漏水情況：依據現況觀察，大門口玄關天花板處，確實有滲

  漏水遺留水漬痕跡，防水功能確實有缺損。參照（附件7：照

  片1〜5)

2.滲漏水原因：滲漏水部分為陽台外推之違規增建窗戶之天花部

  分，判斷因自行增加之窗戶為架設於原有外牆之磁磚上方。故

  滲漏可能原因一：滲漏水源自於粘著瓷磚之水泥細縫。原因二

  ：窗框内外之原有矽利康老舊損壞。

3.責任歸屬：滲漏水為外推之違規增建窗戶，一般非由該管理委

  員會為相關管理修繕。因為是違規增建之窗戶，應由屋主自行

  承擔可能之使用瑕疵。　　

㊁、房間外墙部分：　　

1.滲漏水情況：依據鑑定人現況判斷，（A）主臥、（B）客臥二

  室、（C）客臥一室之主要窗戶周邊，及原有冷氣開口周圍，

  確實有滲漏水之情事，防水功能確實有缺損。

　由漏水情況可以發現，在（B）客臥二室冷氣開口周圍及窗戶

  周圍皆有滲漏水情形，且局部混凝土表面油漆剝落及白華現象

  。

2.滲漏水原因：

A.鄰近冷氣開口周圍：1、未密封嚴實。2、矽利康老舊損壞導致

  滲漏（詳附件7：照片19〜25）。3、冷氣開口四角45度剪力裂

  縫。導致可能之滲水情形。

B.原有鋁窗處：

　原有鋁窗之氣密性可能不足而導致此現象。因為鋁窗為83年建

  築完成時所設置之外牆窗戶，並未有重新更換的情況。當時年

  代鋁窗較無氣密性之功能，可 能因風勢帶入水氣導致滲水現

  象。

C.主要窗戶下緣之窗台，牆面凹入處的潮濕：

　主要窗戶下緣之窗台，牆面凹入處的潮濕，現場皆有滲漏水潮

  濕的情況發生。構築方式之老舊損壞：主臥室及客臥二之窗戶

  下緣之窗台，為早期建築常用之增加使用面積的方式，但由於

  容易因構築方式增加多處轉角或平台積水現象，而容易產生潮

  濕滲漏的情況。鐵窗造成之破舊損壞：鑑定建築師於鑑定標的

  物房間的窗戶均設有鋁製鐵窗，並有老舊損壞之情況。據觀察

  （詳附件7：照片28)可以發現鋁製鐵窗上有直接打釘至外牆面

  上，可能因此導致水泥間有孔隙滲漏。加上鐵窗有損壞減少擋

  雨功能、有植物生長於外膽磁磚填缝處故而產生雨水滲漏現象

  。

㊂、房間內牆（浴室）部分：

1.滲漏水情況：依據現況觀察，主臥室接連廁所之牆面，確實有

  滲漏水遺留水潰痕跡及部分混凝土表面油漆剝落白華現象，防

  水功能確實有缺損。（詳附件7：照片6)。

2.浴廁現況於浴缸下方無施作防水層、磁磚有部分裂縫及空鼓情

  況。　 

㊃、又經本院勘驗原告提出之系爭房屋現光碟之結果（卷三第180

    頁以下）為：　 

　　「勘驗主臥室錄影光碟畫面，依錄影畫面所示，系爭房屋主

    臥窗戶旁邊兩側的牆壁及窗戶有潮濕、水痕等情形（如附件

    照片一、二所示），但尚未有地面積水、淹水之情形。」、

    「主臥一窗戶下方有潮濕水痕情形，如附件照片三、四所示

    。另主臥一冷氣孔下方，兩道牆壁夾角處亦有潮濕水痕情形

    ；但上開二處漏水情形均只為牆壁有水痕潮濕，並無地面積

    水的情形。」、「依畫面顯示，牆壁上方有兩處漏水水痕情

    形，下方牆壁有面積範圍較大的水痕情形（如照片五、六所

    示）；但上開二處漏水情形均只為牆壁有水痕潮濕，並無地

    面積水的情形。」、「主臥一牆壁下方與樓地板磁磚間有明

    顯的潮濕水痕等情形（如附件照片七所示），但上開漏水情

    形均只為牆壁有水痕潮濕，並無地面積水的情形。」、「主

    臥一窗戶下方牆壁與地面磁磚間有潮濕水痕情形，如（附件

    照片八所示）；另窗戶下方亦有水痕潮濕情形（如附件照片

    九所示），但上開二處漏水情形均只為牆壁有水痕潮濕，並

    無地面積水的情形。」、「主臥二窗戶下方牆壁有潮濕水痕

    情形，如附件照片十；與窗戶下方有幾處潮濕水痕情形，如

    附件照片十一；四窗戶右側兩面牆壁夾角處，有大片潮濕水

    痕情形，如附件十二、十三所示；冷氣孔下方亦有潮濕水痕

    情形，如附件照片十四所示；冷氣孔下方兩側牆壁夾角處亦

    有潮濕水痕情形，如附件照片十五所示，但上開漏水情形均

    只為牆壁有水痕潮濕，並無地面積水的情形。」等情。

㊄、依上開鑑定結果及本院勘驗原告提出之系爭房屋現光碟之結

    果，堪認系爭房屋確有上開滲漏水瑕疵，原告自得向被告請

    求賠償損害。　 

㈡、就原告主張之滲漏水以外之其他設備損害部分（排氣機故障

    、瓦斯偵測器及警報器、緊急照明燈、配電盤、所有插座、

    防災設備、清玻璃、壁磚、燈具、坐式馬桶、開關插座及五

    金另料、洗臉面盆、坐式馬桶...等等部分）。經查，系爭

    房屋為83年5月22日建築完成之中古屋，有系爭房屋係之建

    物登記謄本可稽。而依一般經驗法則及社會常情，中古房屋

    因長期居住使用及自然力或其他外力影響，本即會有自然耗

    損，其交易價格即因此折舊而遠低於新建房屋，此乃房屋買

    賣交易之常態，且上開設施及設備之狀況如何、是否堪用，

    買受者本應於看屋時本自行堪明現況為何，而於中古屋買賣

    時提出議價，亦即就房屋設備部分，本屬消耗品，屬於原告

    看屋時即可以肉眼發現為老舊材料，原告看屋時本即得發現

    系爭房屋老舊，且檢查其所稱之消耗品是否得以使用，原告

    仍願意買受系爭房屋，業已承認並接受該屋之情況，故如買

    受者於看屋時未自行堪明現況為何，自應承受此部分之現況

    ，而不能認為係屬瑕疵。故原告之此部分主張，即不足採。

㈢、原告得請求之金額部分：

１、依系爭鑑定報告之鑑結定，原告得請求有關於滲漏水部分之

    金額為「修復預算書」（鑑定報告附件10）中之壹13,000元

    ；貳1,350元；參之一2,520元、三3,500元；肆之一2,400元

    、二3,600元、三1,920元；伍之一2,100元、二3,150元、三

    1,680元；陸之一20,000元、二5,984元、三11,850元、四2,

    800元、五4,004元、六250元；柒之一20,000元、二4,708元

    、三11,775元、四3,100元、五44,330元、六250元（上開金

    額合計共128,378元。128,378元÷鑑定報告金額155,574元×1

    00＝83%）；捌、承商管理費及利潤19,369元（23,336元×83%

    ）；玖、工商綜合保險費2,490元（3,000元×83%）；拾、營

    業稅19,369元（23,336元元×83%）」等項目，金額合計共16

    9,606元。又上開項目依鑑定報告之項目內容及性質以觀，

    其主要內容係屬於工資之性質，即無須計算折舊。

２、原告另租屋居住之租金部分：　　　　　　

　　系爭房屋確有多處滲漏水而不適合居住之情形，有本院勘驗

    筆錄及現場照片可稽（卷三第180頁以下），故原告主張須

    另租屋居住即屬有據。是原告請求109年5月10日至110年5月

    9日之租金145,000元；110年5月10至112年12月及113年1、2

    月施工2個月期間（原告主張於鑑定報告完成之後須有2個月

    之招商及施工期間，衡諸常情及一般人之經驗常識判斷，應

    合理有據）之租金333,300元，合計共478,300元部分之請求

    ，即屬有據，應予准許。至原告請求自鑑定報告完成之後11

    3年1、2月施工2個月之後，至本件114年5月言詞辯論論終結

    期間之租金部分，因本件於鑑定報告完成後即已釐清兩造之

    責任，原告即可施工，並無不可施工之情形，故原告請求之

    部分之金額，為無理由，不應准許。

３、原告請求系爭房屋交易貶損部分：經查，

　　本件瑕疵僅為並不嚴重之漏水瑕疵。而衡諸常情及一般人之

    經驗常識可知，大多數建物漏水瑕疵，通常技術上是可以有

    效修復的，倘若漏水並不嚴重，對於建物之結構安全影響是

    有限的，另年代二、三十年之中古屋會出現曾有滲漏水之情

    形，只需修復完善，因並非新成屋，且房屋滲漏水修繕後本

    即無瑕疵可言，自無所謂價值貶損之情事。參鑑定報告亦認

    「本鑑定標的物之漏水情況經研判，在正常情形下並不會造

    成市場交易價值減損或房屋耗損」等語，堪認系爭房屋並無

    原告所主張之價值減損情形，故原告之此部分，於法無據，

    為無理由。

Ⅱ、被告川江不動產有限公司部分：

㈠、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第23條第1項及民法第567條民法第565

    條、第567條所規定之調查義務，若未特別約定，自以通常

    所能查證之方法為已足，就房屋隱藏之瑕疵諸如氯離子含量

    、鋼筋輻射量、水塔供水設備、或輕微漏水（如本件瑕疵）

    等隱藏之瑕疵，須待專家、儀器檢測方知者，非為仲介人員

    專業知識、經驗及目視所及或所能得知，尚難期待其完足無

    誤之查證。

２、本件滲漏水並非肉眼可見之情形，且被告川江不動產有限公

    司之人員為原告多次帶看系爭房屋，均未發現漏水之情形。

    且經鑑定案件會勘紀錄表，於112年7月21日其會勘內容亦表

    示需於雷雨天氣候，才去了解房屋現況與滲漏之情，且其鑑

    定經過亦需有降雨量大，又系爭房地於交屋之前，並未遇有

    巨大雷雨或強烈颱風天之情形，被告公司人員亦無發現與知

    悉外牆有滲漏水之情況，故被告公司人員憑藉目視所及範圍

    及狀態記載於屋況查檢表，已符合上開規定對屋況查檢表之

    要求，應堪認定。

３、被告已告知系爭房屋係27餘年之中古屋，且被告川江公司人

    員既確實有會同原告多次去看現場及進入系爭房屋調查，就

    系爭房屋之現狀為檢視與了解，並已交付不動產現況說明書

    ，而依據系爭房屋現況據實告知原告，被告既已就所知之事

    項如實告知原告，並未有任何隱瞞，即不足以認被告有何違

    反注意義務或違反居間人查證及告知義務情形，且原告亦並

    未舉證證實被告有違反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第23條第1項

    及民法第567條之規定之情事，故原告主張被告川江公司因

    未盡查證及告知義務之情形，請求被告川江公司返還仲介費

    用，即不足採，為無理由。

七、綜上所述，本件原告之訴，於得請求被告李春美給付647,90

    6元（169,606元＋478,300元＝647,906元），及自原告114年4

    月29日變更聲明二狀繕本送達翌日之114年5月1日起至清償

    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付之利息部分，為有理由，應

    予准許，逾此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八、本判決主文第1項就原告勝訴部分，兩造分別陳明願供擔保

    ，聲請宣告假執行或免為假執行，經核並無不合，爰分別酌

    定相當之擔保金額併予宣告之。至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

    因訴之駁回而失所依附，不應准許，應併予駁回。

九、本件事證及法律關係已臻明確，兩造之其餘主張、陳述、抗

    辯、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出之其他證據，經核與判決之結果

    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附此敘明。

十、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9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郭文通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9 　　日

　　　　　　　　　　　　　　　書記官　林香如






臺灣橋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0年度訴字第541號

原      告  魏嘉玉  

訴訟代理人  姜讚裕律師

被      告  李春美  

被      告  川江不動產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蘇雅琪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康進益律師

            康鈺靈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民國113年12月12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李春美應給付原告新台幣647,906元，及自民國114年5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迵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二、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三、訴訟費用由被告李春美負擔五分之四，餘由原告負擔。　　

四、本判決第1項於原告以新台幣216,000元為被告李春美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李春美如以新台幣647,906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五、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一、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不甚礙被告之防禦及訴訟之終結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款、第3款、第7款定有明文。原告起訴原聲明：㈠被告李春美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832,127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算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㈡被告川江不動產有限公司應與被告李春美連帶給付原告832,127元，並給付原告98,4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卷一第9頁）。嗣於審理中多次變更聲明，最後變更訴之聲明為：㈠被告李春美應給付原告2,022,732元，及自民國114年4月29日變更聲明二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4年5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付之利息。㈡被告川江不動產有限公司應給付原告95,4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算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付之利息。㈢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卷三第278頁）。經核原告所為變更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核與上開規定相符，應予准許。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主張：

㈠、原告於109年初為與訴外人梁騰仁結婚有購結婚新房須求，經被告川江不動產有限公司（下稱川江公司）之居間仲介（下稱系爭居間契約）向被告李春美洽購其所有之門牌號碼高雄市○○區○○路00號7樓之12房屋（下稱系爭房屋）。於買賣過程，經川江公司仲介人員二度帶同前往看屋，仲介人員告知屋況僅浴廁較為老舊餘無問題，原告因信任川江公司仲介人員，乃委託川江公司代為居間與李春美議價後以4,920,000元之買賣價金成交，而與李春美於109年3月14日簽訂不動產買賣契約（下稱系爭契約），並於系爭契約第17條特別約定：「本買賣標的依賣方（即被告李春美，下同）告知確無滲漏水情形。自交屋後半年內如有滲漏水，由賣方負責修繕，但因買方（即原告，下同）裝修而致者不在此限。」。系爭房屋於看屋時，李春美稱並無滲漏水清形，並於買賣契約附件之「標的物現況說明書」中之「建物現況是否有滲漏水情形」一欄勾選「否」。詎於簽定系爭契約後不久之未滿一個月期間內之同年4月7日梁騰仁代原告約仲介人員陪同再前往看屋時即發現系爭房屋有諸多滲漏水情形，且系爭房屋交屋後於同年9月間連日豪雨後，原告又發現除滲漏水外，另有李春美故意不告知瑕疵企圖隱瞞之牆壁壁癌而重新粉刷內牆之牆面產生油漆龜裂、牆壁壁癌清楚可見等諸多瑕疵（上開瑕疵，下稱系爭瑕疵）。房屋之最主要之功能即供人居住使用，而遮風避雨為住宅房屋之最基本要求，房屋一旦發生滲漏水之情事，不但將致毁損屋內財物，且會嚴重干擾使用人之生活起居，無以完足發揮其供人居住之目的，是房屋有滲漏水之情形自屬重大之瑕疵。系爭房屋雖屬屋齡逾26年之中古房屋，經長久使用，不免產生自老舊之折損，然依通常之交易觀念，不得謂中古屋之交易即無需具備此房屋住宅應具備之通常效用及品質。依系爭房屋之上開系爭瑕疵情形，自亦屬重大之瑕疵，且系爭買賣契約第17條亦特別約定自交屋後半年內如有滲漏水，由賣方即被告負責修繕，再依「標的物現況說明書」中之「建物現況是否有滲漏水情形」一攔李春美親自簽名勾選「否」，自已該當民法第354條第2項之保證品質之情形，而有同法第360條之適用。嗣經原告與仲介人員、李春美三方協調後李春美原同意修繕，然嗣後李春美竟拒不負責修復，經原告以存證信函催告後，李春美拒不修繕。

１、因系爭房屋有系爭瑕疵存在，依民法第354條、第357條、第359條規定，原告自得請求減少其價金。　　

２、原告購屋乃購置新房居住之用，然因系爭瑕疵之諸多瑕疵未修繕無法裝潢入住，且被告李春美於與原告協調時，復承諾會修復，並要求原告不得自行修繕，因此原告不得自行修繕，是於李春美未修繕完成前，原告即不得裝潢入住，而僅能另行承租其他房屋居住，原告無奈只能另行承租其他房屋作為住所，原告因此所生之租金費用，亦為所受損失，自得請求李春美賠償損害。

３、另系爭房屋之漏水損害雖可修繕，但因該屋曾經存在漏水瑕疵，縱經修復，相較於正常無瑕疵不動產而言，於市場上交易時價格之房價必定有所減損，原告亦得請求其賠償系爭房屋交易貶值之損失。　　

㈡、另被告川江公司之上開仲介行為，有違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規定之未盡仲介專業查知系爭房屋之不動產瑕疵及未協助買受人對不動產進行必要之檢查等應遵守之義務四，應依系爭居間契約及不完全給付之規定對原告負損害賠償責任，返還原告給付之95,400元仲介費用。

㈢、本件曾送請社團法人高雄市建築師公會（下稱高雄市建築師公會）鑑定，依該公會出具之鑑定報告（下稱鑑定報告）之鑑定結果，原告請求被告給付之金額如下：

⑴、修復費用684,232元：依高雄市建築師公會訪價A、B兩家業者估價金額分別為455,264元、297,230元，足徵目前物價波動、人工飛漲之情，另原告自行洽請琢丰室內裝修工程有限公司估價之金額為464,232元。又外牆部分，既經原告與鑑定單位商定由原告自行訪價，而原告自行訪價之金額為220,000元，應足為憑。是原告請求修復費用684,232元（計算式：464,232元＋220,000元＝684,232元）。

⑵、租金508,600元：原告自109年5月10日起須另租屋居住，迄至112年底始完成鑑定釐清責任；於鑑定釐清責任後 委請工程公司修繕尚須2個月工期；另在本件訴訟審理期間，因訴訟亦無入住，因此迄至本件訴訟言詞辯論終結之114年5月止，上開期間之房屋租金李春美均均須負賠償責任。原告於110年5月10日至110年5月9日止，承租於高雄市○○區○○○路000號3樓之1房屋，租金（含停車位、管理費）為每月13,020元，此段期間共支出租金145,000元；於110年5月8日起另租屋於高雄市○○區○○路00號4樓，租金（含停車位、管理費）每月10,100元，至本件訴訟言詞辯論終結之114年5月止，再支出租金363,600元，前後之租金總計為508,600元（計算式：145,000元＋363,600元＝508,600元）。

⑶、交易貶損738,000元：本件買賣時之市價即買賣總金額為4,920,000元，依貶值15％之折價幅度，交易價值貶損之損失為738,000元（計算式：4,920,000元×15％＝738,000元）。爰依上開法律關係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如上開變更後之聲明所載。

二、被告則以：

㈠、原告魏嘉玉與被告李春美於109年3月14日就系爭房屋簽立系爭契約，於同年4月23日辦理系爭房屋所有權移轉登記完畢。原告及其配偶梁騰仁於買賣契約簽立後多次看屋，於系爭房屋辦理過戶期間亦多次至該屋檢查並且驗屋，於驗屋後表示有漏水等瑕疵情事，經雙方多次協調，且被告李春美亦有委託水電師傅到場了解並更換老舊水管線，爾後原告即接受系爭房屋並於同年5月4日辦理點交完畢，若原告認有減少價金或瑕疵之情事，原告自得拒為點收系爭房屋，並就減少價金部分拒絕給付，惟爾後原告即接受系爭房屋並於同年5月4日辦理點交完畢，是以，原告業已承認其所受領之物，自無從再向被告主張。

㈡、原告主張雨水從外牆滲入，牆面有滲漏水部分，被告亦否認，且外牆係屬公共設備，並非專有部分，應係管理委員會為相關管理修繕。另原告所稱之「天花板、地板失去防水功能」，依據弘曜非破壞屋檢測報告，僅有「主浴及客浴RC天花板」，該檢測報告並未指該天花板有漏水情事。

㈢、依據弘曜非破壞屋檢測報告，排氣機故障僅表示係「客浴」，是以應僅限定於「客浴」部分。就防災設備部分，僅限定於「瓦斯偵測器及警報器」。另原告所主張之緊急照明燈部分，未見有毀損之證明。退步言之，該等物品僅係動產縱然有毀損，仍非屬於瑕疵，亦非該買賣標的之範圍，至多僅係被告李春美附贈之物品，本不負瑕疵擔保之責，且就該部分之毀損，並無影響該房屋之價值及該房屋之通常使用，依據民法第354條亦非屬瑕疵。配電盤、所有插座、防災設備部分，此係當時建商依據當時法規為設置，被告均無變動，且該驗屋報告僅表示設備老舊，被告亦否認不具有使用功能，該部分並非屬瑕疵。系爭房屋依建物謄本可知係於83年5月22日建築完成之中古屋，該屋之插座均係符合當時法令所規定，並非該屋之瑕疵。另依一般經驗法則及社會常情，中古房屋因長期居住使用及自然力或其他外力影響（例如地震、鄰地開挖建築等），本即會有自然耗損，其交易價格即因此折舊而遠低於新建房屋，此乃房屋買賣交易之常態。是以，縱然防水有局部微薄濕氣（非漏水）、配電盤老舊、瓦斯偵測器及警報器故障等情，惟尚得維持供一般居家生活起居正常使用，已具備其通常效用，縱然有減損，惟其程度無關重要，自不能認為係屬瑕疵。原告係以中古屋而非新成屋之價值購買系爭房屋，其主張顯無理由。

㈣、就原告請求另租屋居住之租賃費用部分：系爭房屋並未達到不可居住之程度，原告請求無理由。

㈤、就系爭房屋有價值減損部分：原告當時購買即係屋齡高達26年之中古屋，並非新成屋，且被告亦有多次看屋，對於屋況及屋齡亦已了解，甚至於點交前已有委請驗屋人員為驗屋，並業已接受該屋而為點交完畢，又被告李春美僅係依據房屋現況為交屋，原告之主張並無理由。

㈥、損害賠償係填補損害為目的且應以必要費用為損害賠償之數額，系爭鑑定報告之估價修復預算書既已鑑定認所需之費用為205,246元，自應以該預算書所載金額為據。

㈦、就滲漏水以外之其他設備部分：本件係中古屋買賣，並非新成屋，就自然老化且已依中古屋之屋價為出售，當非屬瑕疵。其他設備部分本屬消耗品，屬於原告看屋時即可以肉眼發現為老舊材料，原告看屋時本即得發現系爭房屋老舊，且檢查其所稱之消耗品是否得以使用，又原告仍願意買受系爭房屋，業已承認並接受該屋之情況，退步言之，縱認被告應為賠償，惟被告所出售係近30餘年之中古屋，且估價部分物品係以新品換舊品如燈具、馬桶、插座等亦應計算折舊。

㈧、原告主張其受有系爭房屋無法居住而須另行租屋之損害，並無理由：

１、依鑑定結果可知，系爭建物滲漏水之部分僅有1.大門玄關（滲漏水情況並不嚴重，在鑑定人員於颱風天前往鑑定時，僅遺留水漬痕跡，應而認防水功能有缺損，而非防水功能全無）。2.房間外牆部分。3.房間內牆（浴室）部分（牆面防水功能有缺損，而非全無防水功能）。4.設備部分（因牽涉使用方式及年限降低原功能之效用）。

２、由上開鑑定結果可知，系爭建物之瑕疵，僅涉及大門玄關、外牆、浴室部分，面積不大並不影響居住，故原告請求須另外租屋之損害，並無理由。又原告得居住在娘家，亦無另外租屋之必要。

３、系爭建物之滲漏水情形並非嚴重，並未影響系爭房屋之安全，亦未影響原告系爭建物內一般生活起居，應無在外承租房屋之必要。

㈨、原告主張其受有系爭房屋交易價值減損，並無理由：

　　本件瑕疵僅為輕微之漏水瑕疵。且大多數建物漏水瑕疵，通常技術上是可以有效修復的，只是修復費用高低差別而已。倘若短時間之漏水，其對於建物之結構安全影響是很有限的，此與海砂屋、輻射屋等不可復原之情況大不相同。本件亦僅係漏水修復，況且被告係以中古屋之價格出售，並非以新成屋價格出售，而房屋修繕後本即無瑕疵，更無所稱價值減損之情事。鑑定報告亦認「本鑑定標的物之漏水情況經研判，在正常情形下並不會造成市場交易價值減損或房屋耗損」等語，堪認系爭房屋漏水現象，無論客廳浴室及主臥室，因不至對建築結構體造成影響，亦不會造成房屋耗損，並不會造成房價減損。

㈩、被告川江不動產有限公司部分：

１、民法第565條、第567條所規定之調查義務，若未特別約定，自以通常所能查證之方法為已足，就房屋隱藏之瑕疵諸如氯離子含量、鋼筋輻射量、水塔供水設備、或輕微漏水（如本件瑕疵）等隱藏之瑕疵，須待專家、儀器檢測方知者，未必為仲介員專業知識、經驗所及，尚難期待其完足無誤之查證。

２、本件滲漏水並非肉眼可見之情形，且被告川江不動產有限公司之人員為原告多次帶看系爭房屋，均未發現漏水之情形。且經鑑定案件會勘紀錄表，於112年7月21日其會勘內容亦表示需於雷雨天氣候，才去了解房屋現況與滲漏之情，且其鑑定經過亦需有降雨量大，又系爭房地於交屋之前，並未遇有巨大雷雨或強烈颱風天之情形，被告公司人員亦無發現與知悉外牆有滲漏水之情況，故被告公司人員憑藉目視所及範圍及狀態記載於屋況查檢表，已符合上開規定對屋況查檢表之要求，至為灼明。

３、被告川江公司人員確實有會同兩造去看現場及進入系爭房屋調查，就系爭房屋之現狀為檢視與了解，並已依法交付不動產現況說明書，並依據系爭房屋現況據實告知原告，並未違反居間人未盡查證及告知義務，且被告已為告知系爭房屋係27餘年之中古屋，並於系爭房屋訂立買賣契約前有2度陪同原告帶看房屋，原告均得檢視該屋全部之狀況，被告並未有任何隱瞞，被告已就所知之事項如實告知原告，被告並未有違反義務之情事。原告並未舉證證實被告有違反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第23條第1項及民法第567條之規定之情事，故原告主張被告川江公司因未盡查證及告知義務請求賠償，顯乏有據，為無理由，自無從向被告川江公司請求返還居間報酬95,400元。

、本件原告之請求為無理由等語置辯。並聲明：㈠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予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事實：

㈠、原告魏嘉玉與被告李春美於109年3月14日簽訂系爭房屋之買賣契約，訴外人梁騰仁為原告連帶保證人，約定買賣價金4,920,000元，原告已109年4月23日登記為建物以及土地所有權人。並有不動產買賣契約書在卷可稽（卷二第21-25頁）。

㈡、原告於109年5月4日給付買賣價金4,920,000元，其中包含履保服務費2,952元、賣方房屋稅3,157元、賣方增值稅35,656元、代書費7,492元、代墊修繕費3,600元、給付川江公司之服務費196,400元，被告取得之價金共4,670,743元。並有價金履約專戶明細暨點交證明書在卷可稽（卷二第29-31頁）。

㈢、系爭房屋為83年5月22日建築完成之中古屋。並有土地登記公務用謄本、建物登記公務用謄本、地籍異動索引在卷可稽（卷一第37-47頁）。

㈣、原告魏嘉玉與被告李春美109年3月14日簽訂買賣契約後，僅看屋一次，於109年4月23日登記為所有權人後之交屋前，曾於109年4月24日請弘曜非破壞檢測工程行進行驗屋，於驗屋之後，在109年5月4日與被告辦理交屋完畢。並有弘曜非破壞檢測報告書在卷可稽（卷一第57-66頁）。

㈤、原告於109年5月23日以存證信函通知被告系爭房屋有瑕疵；再於109年10月7日以存證信函向被告李春美主張解除契約或減少價金，及向被告川江公司請求損害賠償，之後於110年3月15日提起本件訴訟。並有109年5月23日永康大橋郵局存證號碼第193號存證信函、109年10月7日旗山郵局存證號碼第56號存證信函暨回執、110年3月15日民事起訴狀在卷可稽（卷一第67-75、85-94、9-17頁）。

四、本件爭點：

㈠、系爭房屋是否有原告主張之牆壁滲水；牆壁、天花板、地板失去防水功能；排氣機故障；配電盤、所有插座均無接地線和漏電斷路器；防災設備不具正常安全使用功能等之瑕疵？如有，被告是否有故意不告知上述瑕疵，而應負物之瑕疵擔保責任或不完全給付賠償責任之情形？

㈡、原告請求被告李春美減少價金，賠償勘驗費用、修繕費用、系爭房屋價值減損、另覓住所之費用有無理由？如有，金額為若干？

㈢、原告主張被告川江公司因未盡查證及告知義務請求賠償，有無理由？

五、本院論斷：

　　按「買賣因物有瑕疵，而出賣人依前五條之規定，應負擔保之責者，買受人得解除其契約或請求減少其價金。但依情形，解除契約顯失公平者，買受人僅得請求減少價金。」，民法第359條定有明文。次按系爭契約末尾亦特別約定「本買賣標的依賣方告知確無潑漏水情形。自交屋後半年內如有潑漏水，由賣方負責修繕，但因買方裝修而致者不在此限。」。原告主張之上開事實，被告雖否認。惟查：

Ⅰ、被告李春美部分：　　

㈠、本件經送社團法人高雄市建築師公會鑑定之結果（下稱鑑定報告）為：

㊀、大門玄關部分：

1.滲漏水情況：依據現況觀察，大門口玄關天花板處，確實有滲漏水遺留水漬痕跡，防水功能確實有缺損。參照（附件7：照片1〜5)

2.滲漏水原因：滲漏水部分為陽台外推之違規增建窗戶之天花部分，判斷因自行增加之窗戶為架設於原有外牆之磁磚上方。故滲漏可能原因一：滲漏水源自於粘著瓷磚之水泥細縫。原因二：窗框内外之原有矽利康老舊損壞。

3.責任歸屬：滲漏水為外推之違規增建窗戶，一般非由該管理委員會為相關管理修繕。因為是違規增建之窗戶，應由屋主自行承擔可能之使用瑕疵。　　

㊁、房間外墙部分：　　

1.滲漏水情況：依據鑑定人現況判斷，（A）主臥、（B）客臥二室、（C）客臥一室之主要窗戶周邊，及原有冷氣開口周圍，確實有滲漏水之情事，防水功能確實有缺損。

　由漏水情況可以發現，在（B）客臥二室冷氣開口周圍及窗戶周圍皆有滲漏水情形，且局部混凝土表面油漆剝落及白華現象。

2.滲漏水原因：

A.鄰近冷氣開口周圍：1、未密封嚴實。2、矽利康老舊損壞導致滲漏（詳附件7：照片19〜25）。3、冷氣開口四角45度剪力裂縫。導致可能之滲水情形。

B.原有鋁窗處：

　原有鋁窗之氣密性可能不足而導致此現象。因為鋁窗為83年建築完成時所設置之外牆窗戶，並未有重新更換的情況。當時年代鋁窗較無氣密性之功能，可 能因風勢帶入水氣導致滲水現象。

C.主要窗戶下緣之窗台，牆面凹入處的潮濕：

　主要窗戶下緣之窗台，牆面凹入處的潮濕，現場皆有滲漏水潮濕的情況發生。構築方式之老舊損壞：主臥室及客臥二之窗戶下緣之窗台，為早期建築常用之增加使用面積的方式，但由於容易因構築方式增加多處轉角或平台積水現象，而容易產生潮濕滲漏的情況。鐵窗造成之破舊損壞：鑑定建築師於鑑定標的物房間的窗戶均設有鋁製鐵窗，並有老舊損壞之情況。據觀察（詳附件7：照片28)可以發現鋁製鐵窗上有直接打釘至外牆面上，可能因此導致水泥間有孔隙滲漏。加上鐵窗有損壞減少擋雨功能、有植物生長於外膽磁磚填缝處故而產生雨水滲漏現象。

㊂、房間內牆（浴室）部分：

1.滲漏水情況：依據現況觀察，主臥室接連廁所之牆面，確實有滲漏水遺留水潰痕跡及部分混凝土表面油漆剝落白華現象，防水功能確實有缺損。（詳附件7：照片6)。

2.浴廁現況於浴缸下方無施作防水層、磁磚有部分裂縫及空鼓情況。　 

㊃、又經本院勘驗原告提出之系爭房屋現光碟之結果（卷三第180頁以下）為：　 

　　「勘驗主臥室錄影光碟畫面，依錄影畫面所示，系爭房屋主臥窗戶旁邊兩側的牆壁及窗戶有潮濕、水痕等情形（如附件照片一、二所示），但尚未有地面積水、淹水之情形。」、「主臥一窗戶下方有潮濕水痕情形，如附件照片三、四所示。另主臥一冷氣孔下方，兩道牆壁夾角處亦有潮濕水痕情形；但上開二處漏水情形均只為牆壁有水痕潮濕，並無地面積水的情形。」、「依畫面顯示，牆壁上方有兩處漏水水痕情形，下方牆壁有面積範圍較大的水痕情形（如照片五、六所示）；但上開二處漏水情形均只為牆壁有水痕潮濕，並無地面積水的情形。」、「主臥一牆壁下方與樓地板磁磚間有明顯的潮濕水痕等情形（如附件照片七所示），但上開漏水情形均只為牆壁有水痕潮濕，並無地面積水的情形。」、「主臥一窗戶下方牆壁與地面磁磚間有潮濕水痕情形，如（附件照片八所示）；另窗戶下方亦有水痕潮濕情形（如附件照片九所示），但上開二處漏水情形均只為牆壁有水痕潮濕，並無地面積水的情形。」、「主臥二窗戶下方牆壁有潮濕水痕情形，如附件照片十；與窗戶下方有幾處潮濕水痕情形，如附件照片十一；四窗戶右側兩面牆壁夾角處，有大片潮濕水痕情形，如附件十二、十三所示；冷氣孔下方亦有潮濕水痕情形，如附件照片十四所示；冷氣孔下方兩側牆壁夾角處亦有潮濕水痕情形，如附件照片十五所示，但上開漏水情形均只為牆壁有水痕潮濕，並無地面積水的情形。」等情。

㊄、依上開鑑定結果及本院勘驗原告提出之系爭房屋現光碟之結果，堪認系爭房屋確有上開滲漏水瑕疵，原告自得向被告請求賠償損害。　 

㈡、就原告主張之滲漏水以外之其他設備損害部分（排氣機故障、瓦斯偵測器及警報器、緊急照明燈、配電盤、所有插座、防災設備、清玻璃、壁磚、燈具、坐式馬桶、開關插座及五金另料、洗臉面盆、坐式馬桶...等等部分）。經查，系爭房屋為83年5月22日建築完成之中古屋，有系爭房屋係之建物登記謄本可稽。而依一般經驗法則及社會常情，中古房屋因長期居住使用及自然力或其他外力影響，本即會有自然耗損，其交易價格即因此折舊而遠低於新建房屋，此乃房屋買賣交易之常態，且上開設施及設備之狀況如何、是否堪用，買受者本應於看屋時本自行堪明現況為何，而於中古屋買賣時提出議價，亦即就房屋設備部分，本屬消耗品，屬於原告看屋時即可以肉眼發現為老舊材料，原告看屋時本即得發現系爭房屋老舊，且檢查其所稱之消耗品是否得以使用，原告仍願意買受系爭房屋，業已承認並接受該屋之情況，故如買受者於看屋時未自行堪明現況為何，自應承受此部分之現況，而不能認為係屬瑕疵。故原告之此部分主張，即不足採。

㈢、原告得請求之金額部分：

１、依系爭鑑定報告之鑑結定，原告得請求有關於滲漏水部分之金額為「修復預算書」（鑑定報告附件10）中之壹13,000元；貳1,350元；參之一2,520元、三3,500元；肆之一2,400元、二3,600元、三1,920元；伍之一2,100元、二3,150元、三1,680元；陸之一20,000元、二5,984元、三11,850元、四2,800元、五4,004元、六250元；柒之一20,000元、二4,708元、三11,775元、四3,100元、五44,330元、六250元（上開金額合計共128,378元。128,378元÷鑑定報告金額155,574元×100＝83%）；捌、承商管理費及利潤19,369元（23,336元×83%）；玖、工商綜合保險費2,490元（3,000元×83%）；拾、營業稅19,369元（23,336元元×83%）」等項目，金額合計共169,606元。又上開項目依鑑定報告之項目內容及性質以觀，其主要內容係屬於工資之性質，即無須計算折舊。

２、原告另租屋居住之租金部分：　　　　　　

　　系爭房屋確有多處滲漏水而不適合居住之情形，有本院勘驗筆錄及現場照片可稽（卷三第180頁以下），故原告主張須另租屋居住即屬有據。是原告請求109年5月10日至110年5月9日之租金145,000元；110年5月10至112年12月及113年1、2月施工2個月期間（原告主張於鑑定報告完成之後須有2個月之招商及施工期間，衡諸常情及一般人之經驗常識判斷，應合理有據）之租金333,300元，合計共478,300元部分之請求，即屬有據，應予准許。至原告請求自鑑定報告完成之後113年1、2月施工2個月之後，至本件114年5月言詞辯論論終結期間之租金部分，因本件於鑑定報告完成後即已釐清兩造之責任，原告即可施工，並無不可施工之情形，故原告請求之部分之金額，為無理由，不應准許。

３、原告請求系爭房屋交易貶損部分：經查，

　　本件瑕疵僅為並不嚴重之漏水瑕疵。而衡諸常情及一般人之經驗常識可知，大多數建物漏水瑕疵，通常技術上是可以有效修復的，倘若漏水並不嚴重，對於建物之結構安全影響是有限的，另年代二、三十年之中古屋會出現曾有滲漏水之情形，只需修復完善，因並非新成屋，且房屋滲漏水修繕後本即無瑕疵可言，自無所謂價值貶損之情事。參鑑定報告亦認「本鑑定標的物之漏水情況經研判，在正常情形下並不會造成市場交易價值減損或房屋耗損」等語，堪認系爭房屋並無原告所主張之價值減損情形，故原告之此部分，於法無據，為無理由。

Ⅱ、被告川江不動產有限公司部分：

㈠、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第23條第1項及民法第567條民法第565條、第567條所規定之調查義務，若未特別約定，自以通常所能查證之方法為已足，就房屋隱藏之瑕疵諸如氯離子含量、鋼筋輻射量、水塔供水設備、或輕微漏水（如本件瑕疵）等隱藏之瑕疵，須待專家、儀器檢測方知者，非為仲介人員專業知識、經驗及目視所及或所能得知，尚難期待其完足無誤之查證。

２、本件滲漏水並非肉眼可見之情形，且被告川江不動產有限公司之人員為原告多次帶看系爭房屋，均未發現漏水之情形。且經鑑定案件會勘紀錄表，於112年7月21日其會勘內容亦表示需於雷雨天氣候，才去了解房屋現況與滲漏之情，且其鑑定經過亦需有降雨量大，又系爭房地於交屋之前，並未遇有巨大雷雨或強烈颱風天之情形，被告公司人員亦無發現與知悉外牆有滲漏水之情況，故被告公司人員憑藉目視所及範圍及狀態記載於屋況查檢表，已符合上開規定對屋況查檢表之要求，應堪認定。

３、被告已告知系爭房屋係27餘年之中古屋，且被告川江公司人員既確實有會同原告多次去看現場及進入系爭房屋調查，就系爭房屋之現狀為檢視與了解，並已交付不動產現況說明書，而依據系爭房屋現況據實告知原告，被告既已就所知之事項如實告知原告，並未有任何隱瞞，即不足以認被告有何違反注意義務或違反居間人查證及告知義務情形，且原告亦並未舉證證實被告有違反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第23條第1項及民法第567條之規定之情事，故原告主張被告川江公司因未盡查證及告知義務之情形，請求被告川江公司返還仲介費用，即不足採，為無理由。

七、綜上所述，本件原告之訴，於得請求被告李春美給付647,906元（169,606元＋478,300元＝647,906元），及自原告114年4月29日變更聲明二狀繕本送達翌日之114年5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付之利息部分，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八、本判決主文第1項就原告勝訴部分，兩造分別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假執行或免為假執行，經核並無不合，爰分別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併予宣告之。至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因訴之駁回而失所依附，不應准許，應併予駁回。

九、本件事證及法律關係已臻明確，兩造之其餘主張、陳述、抗辯、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出之其他證據，經核與判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附此敘明。

十、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9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郭文通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9 　　日

　　　　　　　　　　　　　　　書記官　林香如





